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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

本 研 究 以 2 0 0 3 年 澳 洲、紐 西 蘭 及 南 非 之 三 國 賽，共 六 場

次 賽 事 之 全 部 過 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用 事 後 回 溯 法 記 錄 相 關 數 據

進 行 比 較 、 分 析 ， 其 目 的 為 探 討 三 國 橄 欖 球 比 賽 不 同 職 司 位

置 選 手 得 分 、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、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、 不 同 方 式

得 分 及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、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是

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本 研 究 資 料 處 理 ，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（ o n e -  w a y  A N O V A）分 析 進 行 考 驗，並 以 α= . 0 5 考 驗 其 顯 著

水 準 。  

所 得 的 結 果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不 同 位 置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接 鋒 得

分 顯 著 優 於 其 他 職 司 位 置 選 手 。  

二 、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 

三 、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然 若 以 達 陣 、 轉 換 射 門 、

罰 踢 射 門 及 落 踢 射 門 等 個 別 項 目 來 比 較 ， 就 不 難 發 現 在

達 陣 次 數 方 面，左、中、右 三 個 區 域 達 陣 次 數 分 別 為 1 4、

9、 7 次；在 達 陣 且 成 功 轉 換 射 門 方 面，中 間 區 域 的 達 陣

9 次 ， 轉 換 射 門 成 功 8 次 ， 不 僅 優 於 右 邊 區 域 的 達 陣 7

次，轉 換 射 門 成 功 4 次，更 遠 遠 超 出 左 邊 區 域 的 達 陣 1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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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轉 換 射 門 成 功 4 次；另 外 在 罰 踢 射 門 成 功 次 數 方 面，

也 呈 現 中 間 區 域 多 於 左 、 右 兩 區 域 的 結 果 。  

四 、 不 同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的 比 較 ； 達 陣 與 落 踢 射 門 2 種 方 式 具

有 顯 著 差 異 ； 罰 踢 射 門 與 轉 換 射 門 及 落 踢 攻 門 等 3 種 方

式 之 間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罰 踢 射 門 與 達 陣 2 種 方 式 未 達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五 、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得 分 次 數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六 、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事 後 比

較 發 現 R u c k 與 M a u l、 S c r u m 及 L i n e  O u t 等 集 團 控 球 方

式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而 M a u l、 S c r u m 及 L i n e  O u t  等 3 種

集 團 控 球 方 式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關 鍵 字 ： 橄 欖 球 、 三 國 賽 、 得 分 特 徵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 III

The Research of  Internat ional  Rugby Game 
Scoring  Within  Austral ia ,  New Zealand,  

and South Afr ica  In  2003 
 

Abstract   
 

T h i s  r e s e a r c h  f o c u s e d  o n  t h e  2 0 0 3  T h r e e  N a t i o n s  R u g b y  

M a t c h ,  i n c l u d i n g  s i x  m a t c h e s .  C o r r e l a t i n g  t h e  r e s u l t s  t o  

o b t a i n e d  s c o r i n g  b y  d i f f e r e n t  p o s i t i o n s ,  d i f f e r e n t  t i m e  p e r i o d ,  

d i f f e r e n t  s e c t i o n s ,  d i f f e r e n t  w a y s  ,  d i f f e r e n t  r e s o u r c e s  ,  a n d  

f i n a l l y  t o  d o m i n a t e  t h e  b a l l  o f  d i f f e r e n t  g r o u p  b e f o r e  t o  g e t  

p o i n t s .  T h i s  r e s e a r c h  u s e d  “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”  a n d  “ α= . 0 5 ”  t o  

o p e r a t e .  T h e  r e s u l t s  o b t a i n e d  a s  f o l l o w s :  

1 .  A n o t a b l e  d i f f e r e n c e  w a s  o b s e r v e d  f o r  s c o r i n g  i n  

d i f f e r e n t  p o s i t i o n s ,  t h e  p o i n t s  w h i c h  s t a n d - o f f  g o t  

w e r e  m o r e  t h a n  o t h e r s .  

2 .  A b o u t  g e t t i n g  p o i n t s  a t  d i f f e r e n t  t i m e  w i l l  n o t  n o t a b l e  

i n  t h e  r e s u l t s  o f  t h e  g a m e s  o b v i o u s l y.  

3 .  G e t t i n g  p o i n t s  o n  d i f f e r e n t  s e c t i o n s  w a s  n o t  n o t a b l e  .  

( C o m p a r e d  w i t h  T r y,  C o n v e r s i o n  G o a l ,  P e n a l t y  G o a l ,  

a n d  D r o p  G o a l  t o  g e t  p o i n t s ) I t  w a s  e a s y  f o r  u s  t o  f i n d  

o u t  t h e  t i m e s  o f  t r y  o n  t h e  r i g h t ,  t h e  m i d d l e ,  a n d  t h e  

l e f t ,  a r e  f o u r t e e n ,  n i n e ,  a n d  s e v e n ;  n i n e  t r y  o n  t h e  

m i d d l e  a n d  e i g h t  s u c c e s s f u l  c o n v e r s i o n  g o a l s  a r e  n o t  

o n l y  s u p e r i o r  t o  s e v e n  t r y  o n  t h e  r i g h t  a n d  f o u r  

s u c c e s s f u l  c o n v e r s i o n  g o a l s  b u t  a l s o  f o u r t e e n  t r y  o 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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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e  l e f t  a n d  s u c c e s s f u l  c o n v e r s i o n  g o a l s ;  A d d i t i o n a l l y  

t h e  s u c c e s s f u l  p e n a l t y  g o a l s  o n  t h e  m i d d l e  a r e  m o r e  

t h a n  t h e  r i g h t  a n d  t h e  l e f t .  

4 .  To  c o m p a r e  w i t h  d i f f e r e n t  w a y s  t o  g e t  p o i n t s ;  t h e  

d i s c r i m i n a t i o n  b e t w e e n  t r y  a n d  d r o p  g o a l  w a s  n o t a b l e ,  

a n d  t h e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a m o n g  p e n a l t y  g o a l  , c o n v e r s i o n  

g o a l ,  a n d  d r o p  g o a l  w e r e  a l s o  n o t a b l e  ; b e t w e e n  

p e n a l t y  g o a l  a n d  t r y  s c o r i n g  w a s  n o t  n o t a b l e  .  

5 .  A b o u t  t h e  r e s o u r c e s  o f  g e t t i n g  p o i n t s  w a s  n o t  

n o t a b l e  .  

6 .  A f t e r  c o m p a r i n g  ,  w e  f i n d  o u t  w i t h i n  R u c k ,  M a u l ,  

S c r u m ,  a n d  L i n e  O u t  t h o s e  w a y s  t o  d o m i n a t e  t h e  b a l l  

w e r e  n o t a b l e  i n  t h e  g a m e ,  b u t  a m o n g  M u a l ,  S c r u m ,  a n d  

L i n e O u t  w e r e  n o t  n o t a b l e  .        

 

Key words: rugby、 three nations rugby match 、 scori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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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
 

第一節  問題背景 

橄 欖 球 世 界 中 歷 史 最 久 遠 、 最 具 規 模 及 代 表 性 的 國 際 賽

會，非 源 自 西 元 1 8 8 4 年 起 的 歐 洲 英 格 蘭、蘇 格 蘭、威 爾 斯 及

愛 爾 蘭 之 間 的 四 國 賽（ 1 9 0 8 年 加 入 法 國 後 稱 為 五 國 賽； 2 0 0 2

年 加 入 義 大 利 後 稱 為 六 國 賽 ） 莫 屬 ， 其 競 技 水 準 因 長 久 的 技

藝 淬 練 、 專 業 文 化 薰 陶 及 良 性 的 競 爭 ， 曾 長 時 間 的 獨 步 全 球

及 引 領 橄 欖 球 發 展 之 走 向 ， 並 且 樹 立 了 橄 欖 球 盃 賽 的 優 良 典

範 ， 爾 後 的 歐 洲 盃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、 大 洋 洲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、 亞

洲 盃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、 世 界 大 學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、 世 界 青 年 橄 欖

球 錦 標 賽 、 泛 太 平 洋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， 甚 至 連 世 界 盃 橄 欖 球 錦

標 賽 皆 效 法 歐 洲 六 國 賽 之 賽 會 精 神 ， 可 見 此 賽 會 對 世 界 橄 欖

球 運 動 發 展 的 重 要 貢 獻 （ 呂 銀 益 ， 1 9 9 4）。 自 1 9 世 紀 ， 隨 著

英 、 法 兩 國 國 力 之 擴 張 ， 橄 欖 球 種 子 先 後 在 澳 洲 、 紐 西 蘭 、

非 洲（ 南 非 ）、西 南 太 平 洋 島 國、美 洲 及 亞 洲 等 地 生 根、發 芽

及 茁 壯 ， 並 逐 漸 發 展 為 世 界 性 的 運 動 ， 其 中 尤 以 澳 洲 、 紐 西

蘭 及 南 非 等 三 國 成 效 最 為 斐 然 ， 且 時 移 勢 易 ， 青 出 於 藍 而 勝

於 藍，此 三 國 先 後 在 1 9 8 7 年 起， 4 年 一 度，象 徵 橄 欖 球 最 高

競 技 水 準 的 世 界 盃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中 奪 冠 （ 紐 西 蘭 乙 次 、 南 非

乙 次、澳 洲 兩 次 ），此 成 就 超 越 歐 洲 諸 國 已 是 不 爭 的 事 實（ 辛

久 銘 ， 2 0 0 1）。  

南 半 球 三 強 在 前 4 屆 世 界 盃 比 賽 中 睥 睨 群 雄，所 向 披 靡，

儼 然 已 取 代 歐 洲 （ 大 不 列 顛 各 國 、 法 國 ） 在 橄 欖 球 領 域 的 領

導 地 位 ， 因 此 三 國 因 地 理 位 置 、 傳 統 實 力 及 國 民 生 活 水 準 接

近，自 西 元 1 9 8 6 年 起 就 已 由 紐、澳 兩 國 率 先 舉 辦 南 太 平 洋 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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欖 球 錦 標 賽 ， 當 時 計 有 澳 洲 之 新 南 威 爾 斯 、 昆 士 蘭 隊 ； 紐 西

蘭 之 奧 克 蘭 、 坎 特 伯 里 、 威 靈 頓 隊 ； 斐 濟 國 家 隊 等 共 計 6 隊

參 賽 ， 至 1 9 9 2 年 改 名 「 超 級 6 強 」（ S u p e r  S i x）， 1 9 9 3 年 南

非 重 返 國 際 體 壇 並 加 入 本 項 賽 事 ， 使 「 超 級 6 強 」 增 為 「 超

級 1 0 強 」（ S u p e r  Te n）， 經 過 數 年 的 努 力 經 營 ， 復 因 1 9 9 5 年

第 二 屆 世 界 盃 橄 欖 球 賽 （ 南 非 主 辦 ） 的 推 波 助 瀾 效 應 ， 更 因

競 技 水 準 首 屈 一 指 ， 廣 受 當 地 球 迷 及 全 世 界 電 視 觀 眾 青 睞 ，

因 而 吸 引 了 廣 大 的 商 機 ， 使 賽 會 更 蓬 勃 發 展 為 「 超 級 1 2 強 」

（ S u p e r  Tw e l v e）， 面 對 此 門 票 收 入 、 球 隊 附 屬 商 品 、 電 視 轉

播 權 利 金 、 贊 助 商 簽 約 金 、 廣 告 收 入 及 增 加 觀 光 旅 遊 收 入 等

等 泉 湧 而 來 如 同 天 價 般 的 商 機 ， 紐 西 蘭 、 南 非 、 澳 洲 等 三 國

橄 協 主 席 當 仁 不 讓 、 打 鐵 趁 熱 的 由 三 國 橄 協 主 席 及 代 表 組 成

（ S A N Z A R）組 織， 除 了 賡 續 推 展「 超 級 1 2 強 」賽 事 外， 另

專 司 籌 辦 目 前 全 世 界 競 技 水 準 最 高 的 區 域 賽 事 -南 半 球 三 國

賽（ 辛 久 銘， 2 0 0 1）。三 國 賽 迄 今，已 歷 9 年，影 響 所 及，除

了 敏 銳 的 掌 握 前 述 商 機 ， 促 進 了 經 濟 活 動 外 ， 更 重 要 的 是 將

南 半 球 球 隊 之 快 速 強 悍 、 體 能 充 沛 、 技 藝 精 熟 、 節 奏 明 快 及

強 調 直 線 攻 擊 、 再 攻 擊 的 特 性 ， 充 分 展 現 在 比 賽 的 前 進 、 支

援 及 壓 迫 的 過 程 中 ， 使 橄 欖 球 強 調 犧 牲 、 團 結 、 負 責 的 團 隊

精 神 及 充 滿 爆 炸 性 、 激 烈 肢 體 對 抗 的 比 賽 風 貌 呈 現 在 全 球 觀

眾 面 前，引 領 全 球 橄 欖 球 運 動 的 發 展 趨 勢，帶 動 橄 欖 球 熱 潮，

促 使 世 界 盃 橄 欖 球 賽 得 以 賡 續 蓬 勃 發 展 ， 並 成 為 僅 次 於 世 界

盃 足 球 賽 及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之 後 的 全 世 界 盛 大 賽 事 （ 劉 滌

昭 ， 2 0 0 3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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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研究動機 

橄 欖 球 運 動 由 日 本 引 進 台 灣 以 來 已 歷 9 0 年，雖 囿 於 規 則

較 繁 複 、 比 賽 時 身 體 碰 撞 過 多 且 猛 烈 ， 及 易 造 成 傷 害 等 諸 多

因 素 ， 導 致 運 動 人 口 成 長 不 易 ， 而 被 一 般 人 歸 類 為 較 冷 門 的

運 動 項 目 ， 但 在 無 數 前 輩 辛 勤 播 種 、 默 默 耕 耘 下 ， 仍 能 在 釜

山 亞 運 會 中 勇 奪 7 人 制 銀 牌 及 1 5 人 制 銅 牌，著 實 令 人 敬 佩（ 黃

少 文、趙 榮 瑞， 2 0 0 3）。然 揆 諸 國 內 現 有 的 橄 欖 球 研 究 論 述 中

以 針 對 球 員 技 術 訓 練 領 域 探 討 較 多 ， 有 關 比 賽 過 程 分 析 則 相

對 匱 乏 ， 惟 對 球 賽 過 程 進 行 分 析 、 研 究 ， 並 將 結 果 供 作 球 隊

訓 練 計 畫 擬 定 、 發 展 策 略 評 估 的 重 要 參 據 ， 對 運 動 訓 練 領 域

中 理 論 與 實 務 的 結 合 具 有 正 面 、 實 質 的 意 義 ； 因 為 運 動 技 術

分 析 是 透 過 對 運 動 訓 練 計 畫 與 比 賽 的 現 場 觀 察 ， 記 錄 觀 察 的

內 容 和 數 據 進 行 分 析 研 究 ， 經 由 統 計 獲 得 的 數 據 是 研 究 運 動

訓 練 和 比 賽 問 題 不 可 或 缺 的 依 據（ 許 樹 淵，1 9 9 2）。李 炯 煌（ 民

1 9 9 8） 研 究 也 指 出 ， 比 賽 記 錄 （ 成 績 ） 不 只 是 賽 會 結 束 的 象

徵 ， 其 重 要 的 意 義 在 於 它 所 保 存 的 個 人 及 團 體 的 記 錄 能 作 為

賽 後 檢 討 最 直 接 的 參 考 依 據 。 另 陳 五 洲 （ 2 0 0 3） 亦 指 出 ， 錄

影 帶 是 觀 察 研 究 的 無 價 之 寶 ， 它 的 最 大 優 點 在 於 當 行 為 發 生

時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最 自 然 的 狀 況 下 留 下 記 錄 ， 研 究 者 不 必 擔

心 對 觀 察 者 的 記 錄 。 此 外 ， 它 可 以 同 一 時 間 觀 察 數 位 實 驗 參

與 者 。 並 且 研 究 者 可 以 藉 由 反 覆 觀 看 錄 影 帶 來 評 估 行 為 ， 也

可 以 將 資 料 作 永 久 保 存 。  

與 其 他 任 何 競 技 運 動 的 目 的 一 致 ， 橄 欖 球 競 賽 中 ， 從 團

隊 成 員 個 人 精 湛 技 術 、 充 沛 體 能 的 發 揮 至 團 隊 默 契 、 小 組 的

配 合 無 間 再 到 各 種 戰 略 、 戰 術 的 適 時 妥 善 運 用 ， 最 終 目 標 ，

就 是 為 了「 勝 利 」。無 庸 置 疑，在 鼓 勵 大 眾 參 與 運 動 為 核 心 價



 4

值 的 全 民 運 動 中 ， 志 在 參 加 者 可 能 是 極 受 歡 迎 之 常 客 ， 但 絕

不 會 是 高 水 準 競 技 運 動 中 的 貴 賓，因 為 在 競 技 運 動 世 界 中「 勝

利 」是 無 可 取 代 的，然 對 球 類 競 賽 而 言，「 勝 利 」是 植 基 於 得

分 之 基 礎 上 ， 簡 言 之 ， 贏 球 的 策 略 就 是 想 盡 辦 法 多 得 分 ， 並

且 減 少 失 分 。  

基 於 「 勝 利 」 乃 競 技 運 動 無 可 取 代 之 價 值 ， 而 球 類 運 動

之 「 勝 利 」 又 奠 基 於 得 分 的 多 寡 ， 並 由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中 了 解

記 錄 、 觀 察 及 分 析 比 賽 之 重 要 性 ， 而 形 成 本 研 究 動 機 。  

 

第三節 研究目的 

期 望 針 對 目 前 全 球 競 技 水 準 頂 尖 之 國 際 賽 會 （ 三 國 賽 ）

比 賽 全 部 過 程 中 涉 及 有 關 得 分 （ 達 陣 或 攻 踢 球 門 ） 的 因 素 及

過 程 ， 如 由 何 人 ？ 在 何 時 ？ 於 何 地 ？ 用 何 種 方 式 得 分 ？ 得 分

來 源 如 何 形 成 ？ 為 何 會 如 此 ？ 的 連 串 過 程 進 行 分 析 研 究 ， 經

由 統 計 方 法 獲 得 相 關 數 據 ， 俾 利 針 對 訓 練 和 比 賽 提 供 理 論 與

實 踐 上 多 元 化 的 參 考 依 據 。  

 

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

一、研究問題 

（ 一 ）、 探 討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選 手 得 分 次 數 及 其 差 異  

（ 二 ）、 探 討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及 其 差 異  

（ 三 ）、 探 討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次 數 及 其 差 異  

（ 四 ）、 探 討 不 同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及 其 差 異  

（ 五 ）、 探 討 不 同 得 分 的 機 會 來 源 次 數 及 其 差 異  

（ 六 ）、 探討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不 同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次 數 及 其 差

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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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假設 

假 設 前 述 所 有 研 究 問 題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 

 

第五節 研究範圍 

    本 研 究 以2 0 0 3 年 7 月 1 2 日 至 8 月 1 6 日 在 紐 西 蘭、南 非

及 澳 洲 舉 行 之 三 國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， 採 主 、 客 場 制 ， 二 個 循 環

共 計 6 場 賽 事 過 程 為 研 究 取 材 對 象 ； 而 運 動 員 臨 場 比 賽 時 的

心 理 、 生 理 狀 況 及 比 賽 地 點 的 氣 候 、 溫 度 均 非 本 研 究 範 圍 。  

 

第六節 研究限制 

   因 時 空 環 境 限 制 ， 筆 者 無 法 親 赴 現 場 取 材 及 拍 攝 所 有 比

賽 過 程 ， 僅 能 由 亞 洲 衛 星 電 視 體 育 台 轉 播 時 同 步 錄 影 所 取 得

之 資 料 ， 針 對 各 項 研 究 問 題 進 行 探 討 及 分 析 ， 錄 影 帶 雖 可 真

實 反 覆 播 放 賽 況 ， 惟 視 訊 畫 面 終 究 無 法 完 全 呈 現 賽 場 中 的 立

體 空 間 與 各 種 角 度 ， 為 美 中 不 足 之 處 ， 亦 是 在 信 度 檢 驗 上 需

要 再 思 考 的 問 題 。  

 

第七節 名詞解釋 

一 、 I . R . B（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R u g b y  B o a r d 之 簡 稱 ）：  

   國 際 橄 欖 球 理 事 會 （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R u g b y  B o a r d）， 簡 稱

I . R . B，成 立 於 西 元 1 8 8 6 年，總 部 設 置 在 愛 爾 蘭 的 都 柏 林 市 ，

現 有 9 2 個 會 員 國 ， 負 責 計 畫 、 統 合 及 管 理 包 括 欖 球 運 動 推

廣 、 重 點 發 展 地 區 （ 國 家 ） 資 金 挹 注 、 規 則 修 訂 、 實 驗 規 則

評 估 、 裁 判 人 員 培 訓 等 等 的 全 球 橄 欖 球 運 動 相 關 事 務 （ 張 躍

騰 ， 2 0 0 2）。  

二 、 三 國 橄 欖 球 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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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 9 9 6 年 紐 西 蘭 、 南 非 、 澳 洲 等 三 國 橄 協 成 立 S A N Z A R

組 織 （ S A N Z A R 係 由 S o u t h  A f r i c a、 N e w  Z e l a n d 及 A u s t r a l i a

等 三 國 之 國 名 開 頭 英 文 字 母 加 上 R u g b y 開 頭 英 文 字 母 組 合 而

成 ），由 三 國 橄 協 主 席 及 代 表 組 成，並 舉 辦 首 屆 三 國 賽，於 每

年 7 至 8 月 間 舉 辦 乙 次 ， 至 今 已 舉 辦 9 屆 。  

三 、 得 失 分 特 徵 ： 本 研 究 將 得 失 分 之 特 徵 區 分 如 下  

（ 一 ） 職 司 位 置 ： 區 分 為 支 柱 （ P r o p）、 鉤 球 員 （ H o o k e r）、

瞄 鎖 （ L o c k）、 側 翼 （ F l a n k e r）、 八 號 （ N o . 8）、 傳 鋒

（ S c r u m  h a l f）、 接 鋒 （ S t a n d  O f f）、 正 鋒 （ C e n t e r）、

翼 鋒（ W i n g）、殿 鋒（ F u l l  B a c k）等 1 0 個 職 司 位 置（ 如

圖 1 - 1）。  

（ 二 ） 分 段 時 間 ： 依 照 中 華 民 國 橄 欖 球 協 會 （ 2 0 0 3） 印 頒

2 0 0 3─ 2 0 0 4 國 際 橄 欖 球 規 則 規 定 ， 比 賽 每 場 歷 時 8 0

分 鐘 另 加 損 失 （ 傷 停 ） 的 時 間 、 延 時 加 賽 時 間 和 任 何

特 定 條 件 的 時 間 。 比 賽 分 為 上 、 下 兩 個 半 場 ， 比 賽 時

間 各 在 4 0 分 鐘 以 內。本 研 究 將 全 場 比 賽 正 規 時 間 劃 分

為 8 個 分 段，每 分 段 各 1 0 分 鐘，倘 遇 延 長 加 賽，則 視

加 賽 時 間 長 短 增 加 劃 分 時 段 。  

（ 三 ）區 域 劃 分：依 照 中 華 民 國 橄 欖 球 協 會 2 0 0 3 - 2 0 0 4 國 際

橄 欖 球 規 則 第 一 章 關 於 球 場 規 定 ， 賽 場 必 須 1 0 0 公 尺

長， 7 0 公 尺 寬，雙 方 極 陣 必 須 1 5 公 尺 長， 7 0 公 尺 寬 ，

在 國 際 比 賽 中 ， 前 述 尺 寸 可 接 受 之 誤 差 在 3％ 以 內 ，

比 賽 圍 場 必 須 是 比 賽 面 積 加 邊 線 以 及 死 球 線 外 至 少 五

公 尺 寬 的 面 積 。 在 可 以 容 納 的 場 地 ， 陣 線 與 死 球 線 的

距 離 不 得 少 於 1 0 公 尺；球 場 中 之 破 線 各 表 示 從 中 央 線

1 0 公 尺 和 從 邊 線 5 公 尺 的 距 離；1 5 公 尺 線 是 由 一 些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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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 場 內 平 行 於 邊 線 而 距 離 邊 線 1 5 公 尺 的 線 段 所 組

成，這 些 線 段 分 別 與 陣 線、 2 2 公 尺 線、 1 0 公 尺 線 和 中

線 相 直 交 ， 長 度 不 拘 ， 但 與 陣 線 相 交 的 一 段 必 須 是 5

公 尺 而 且 在 賽 場 內 ； 陣 前 5 公 尺 線 段 是 在 賽 場 內 平 行

於 陣 線 而 距 離 陣 線 5 公 尺 的 6 線 段 ， 長 度 不 拘 ， 這 六

線 段 必 須 與 5 公 尺 線、 1 5 公 尺 線、兩 邊 相 對 球 門 柱 的

連 線 相 直 交 。 本 研 究 爰 引 橄 欖 球 項 目 擬 定 比 賽 策 略 慣

例 之 精 神 ， 並 參 酌 足 球 相 關 文 獻 ， 再 結 合 橄 欖 球 比 賽

實 際 賽 況 ， 而 將 球 場 縱 向 平 均 區 分 為 3 個 廊 道 ， 各 約

2 3 公 尺 左 右 （ 如 圖 1 - 2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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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圖 1-1  本 研 究 職 司 位 置 區 分 示 意 圖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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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圖 1-2  本 研 究 賽 場 區 域 劃 分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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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得 分 方 式 ： 橄 欖 球 比 賽 得 分 可 分 為 達 陣 （ T r y）、 罰 踢

射 門 （ P e n a l t y  G o a l）、 達 陣 後 轉 換 射 門 （ C o n v e r s i o n  

G o a l）及 比 賽 進 行 中 落 踢（ D r o p  G o a l）射 門 等 4 種 方

式 ，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               1 .達 陣 （ T r y）： 當 攻 擊 球 員 首 先 在 敵 隊 極 陣 內 壓 球 觸  

地 時 稱 為 達 陣 ， 每 次 可 得 5 分 。  

2.罰 踢 射 門 （P e n a l t y  G o a l）： 靠 對 方 選 手 越 位 、 暴 行

犯 規 獲 得 罰 踢 射 門 機 會 ， 每 次 射 門 成 功 可 得 3 分 。   

3 .達 陣 後 轉 換 射 門（ C o n v e r s i o n  G o a l）：當 球 員 達 陣 得

分 時 將 給 予 該 球 員 所 屬 球 隊 乙 次 射 門 權 力 來 試 圖 轉

換 達 陣 得 分 為 射 門 得 分 ， 每 次 射 門 成 功 （ 球 員 從 賽

場 用 落 踢 或 定 踢 方 式 把 球 踢 過 敵 方 球 門 橫 桿 和 兩 門

柱 之 間 ） 可 得 2 分 。  

4 .落 踢 （ D r o p  G o a l） 射 門 ： 球 員 在 比 賽 進 行 中 （ 在 對

方 球 員 可 自 由 防 守 下 ） 以 落 踢 方 式 射 門 ， 每 次 射 門

成 功 可 得 3 分 。  

（ 五 ）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： 區 分 為 對 方 失 誤 、 對 方 犯 規 、 守 方

站 位 不 利 及 攻 防 轉 換 （ T u r n o v e r）。  

（ 六 ）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： 集 團 控 球 區 分 如 下

1 .正 集 團 （ S c r u m）： 當 比 賽 有 輕 微 違 例 （ 規 ） 發 生 ，  

     由 兩 隊 各 8 名 球 員 ， 各 夾 紮 成 3 排 ， 緊 靠 著 對 方 使

兩 隊 前 排 球 員 的 頭 輪 換 鍥 插，並 以 身 體 形 成 一 隧 道， 

     以 便 傳 鋒 把 球 投 入 （ 如 圖 1 - 3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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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1 正 集 團 （ S c r u m） 組 架 圖  

 

 

 

 

圖 1 - 3   正 集 團 （ S c r u m） 組 架 圖  

 

2 .勒 克 （ R u c k）： 由 兩 隊 各 一 名 或 多 名 球 員 ， 雙 腳 站

立 ， 在 身 體 接 觸 之 狀 況 下 ， 緊 密 的 圍 繞 地 上 的 球 所

形 成 的 一 種 比 賽 局 面 （ 如 圖 1 - 4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 - 4   勒 克 （ R u c k） 得 球 後 將 球 傳 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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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冒 爾 （ M a u l）： 當 持 球 員 被 一 名 或 多 名 敵 方 球 員 所

擒 捉 ， 而 有 一 名 或 多 名 持 球 員 的 隊 友 夾 紮 上 該 持 球

員 的 時 候 ， 所 有 捲 入 的 球 員 都 必 須 是 雙 腳 站 立 而 朝

向 陣 線 移 動 （ 如 圖 1 - 5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 - 5   冒 爾 （ M a u l） 夾 紮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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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爭 邊 球（ L i n e  O u t）：在 球 出 界 以 後，將 球 投 進 兩 列

球 員 之 間 形 成 爭 球 狀 態，用 來 迅 速、安 全、公 平 地

重 新 開 始 比 賽 的 陣 式 （ 如 圖 1 - 6）。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-6  爭 邊 球 （ Line Out） 陣 列 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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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文獻探討 

     

橄 欖 球 比 賽 模 式 係 一 方 15 人 依身 體 素 質、位 置 專 長、精

神 特 質 及 與 隊 友 配 合 良 窳 程 度 等 因 素 區 分 為 前 鋒（ 8 員 ）、後

鋒（ 7 員 ）兩 大 集 團，共 計 10 類 型 職 司 位 置，透 過 有 效 的 戰

略 佈 局 ， 適 當 的 戰 術 執 行 ， 發 揮 統 合 戰 力 ， 提 升 攻 防 水 準 ，

藉 由 強 如 狂 風 暴 雨 般 的 猛 烈 攻 擊 得 分 ， 及 密 不 通 風 、 滴 水 不

漏 的 嚴 密 防 守 保 住 城 池 ， 俾 獲 得 比 賽 勝 利 ； 而 得 分 過 程 具 體

而 言 為 ： 由 何 人 ？ 在 何 時 ？ 於 何 地 ？ 用 何 種 方 式 得 分 ？ 得 分

來 源 如 何 形 成 ？ 為 何 會 如 此 ？ 的 連 串 過 程 ， 其 中 包 含 簡 要 描

述 事 件 時 常 用 的 人 、 時 、 地 、 事 、 如 何 、 為 何 等 構 成 要 件 。

承 上 述 ， 本 章 區 分 為 ： 第 一 節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得 分 ； 第 二 節 不

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； 第 三 節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； 第 四 節 不 同 方 式 得

分 ； 第 五 節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； 第 六 節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不 同

集 團 得 （ 控 ） 球 方 式 等 六 個 章 節 ，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一節  不同職司位置得分之相關文獻 

許 宏 哲 （ 2 0 0 2） 指 出 ， 對 於 橄 欖 球 攻 守 位 置 的 研 究 ， 國

內 體 育 學 者 曾 發 表 研 究 之 論 文 大 部 分 都 將 攻 守 位 置 當 作 界 定

問 題 的 基 準，從 體 能、技 術 方 面 來 研 究 不 同 位 置 球 員 的 體 能、

技 術 的 差 異 ， 如 郭 天 祥 （ 1 9 9 4） 分 析 前 鋒 及 後 鋒 球 員 的 基 本

運 動 能 力 與 運 動 技 能 ， 結 果 發 現 後 鋒 球 員 的 基 本 運 動 能 力 明

顯 優 於 前 鋒 球 員 。 洪 堂 魁 （ 2 0 0 0） 為 便 於 對 世 界 盃 橄 欖 球 賽

球 員 年 齡 、 身 高 、 體 重 分 析 研 究 ， 將 性 質 相 近 之 位 置 加 以 歸

納 如 ： 1、 3 號 歸 類 為 支 柱 前 鋒 （ P r o p）， 2 號 歸 類 為 鉤 球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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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H o o k e r） 4、 5 號 歸 類 為 閉 鎖 前 鋒 （ L o c k）， 6、 7 號 歸 類 為

側 翼 前 鋒 （ F l a n k e r）， 8 號 歸 類 為 八 號 前 鋒 （ N o . 8）， 9 號 歸

類 為 傳 鋒（ S c r u m  H a l f）， 1 0 號 歸 類 為 接 鋒（ S t a n d  O f f）， 1 1、

1 4 號 歸 類 為 翼 鋒（ W i n g）， 1 2、 1 3 號 歸 類 為 正 鋒（ C e n t e r），

1 5 號 歸 類 為 殿 鋒 （ F u l l  B a c k） 等 1 0 個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。 劉 復

基 （ 2 0 0 3） 指 出 的 『 全 能 橄 欖 球 』 打 亂 了 傳 統 橄 欖 球 選 才 的

標 準 ， 2 0 0 3 年 世 界 盃 橄 欖 球 賽 噸 位 逾 百 公 斤 的 後 鋒 充 斥 球

場，使 得 這 項 被 譽 為『 大 個 子 』的 運 動，愈 來 愈 名 副 其 實 了 ，

現 在 全 能 強 力 橄 欖 球 強 調 正 面 的 衝 撞 ， 後 鋒 迂 迴 攻 擊 、 正 鋒

左 右 攻 勢 的 打 法 式 微 ， 正 、 翼 鋒 走 向 大 型 化 已 成 趨 勢 ， 如 果

再 有 柔 軟 性 佳 的 大 號 傳 鋒 、 踢 球 技 巧 精 湛 的 壯 漢 接 鋒 ， 大 個

子 主 宰 比 賽 的 時 代 就 來 臨 了 。  

在 與 橄 欖 球 比 賽 陣 式 及 型 態 極 為 相 近 的 足 球 運 動 為 例 ，

其 相 關 研 究，如 蔡 尚 明（ 2 0 0 2）研 究 2 0 0 1 年 亞 洲 盃 女 子 足 球

賽 進 球 分 析 指 出，前 鋒 射 進 2 4 球、佔 6 0 %，中 場 射 進 1 4 球 、

佔 3 5 %，後 衛 射 進 2 球、佔 5 %，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不 同 職 司 位

置 選 手 間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並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前 鋒 得

分 顯 著 優 於 後 衛 ( p < . 0 5 )， 另 有 張 介 元 （ 民 1 9 9 4）、 趙 榮 瑞

（ 1 9 9 9） 及 劉 鎮 國 （ 2 0 0 0） 等 學 者 之 研 究 結 果 與 之 相 同 。 另

蔡 尚 明 （ 2 0 0 1） 在 亞 洲 盃 女 子 足 球 賽 況 研 究 指 出 ， 從 荷 蘭 隊

創 造 全 能 足 球 戰 術（ To t a l）開 始，到 德 國 球 星 馬 泰 斯（ M a r t i e s）

的 自 由 人 戰 術 ， 再 到 法 國 世 界 足 球 先 生 席 丹 （ Z i d a n e） 以 中

場 球 員 身 份 主 宰 全 場 ， 巴 西 球 星 卡 洛 索 （ C a r l o s） 更 經 常 由

後 衛 位 置 沿 邊 場 突 襲 助 攻 至 前 線 ， 所 以 現 代 足 球 陣 式 中 並 無

固 定 的 位 置 ， 甚 至 守 門 員 在 關 鍵 時 刻 也 上 前 場 主 踢 自 由 踢 、

角 球 的 例 子 也 時 有 所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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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合 上 述 學 者 研 究 之 發 現 ， 歸 納 文 獻 小 結 如 下 ： 與 足 球

運 動 發 展 趨 勢 及 為 相 似 ， 多 年 來 橄 欖 球 比 賽 亦 強 調 全 能 競 賽

模 式，眾 所 周 知 的 如 前 鋒 除 了 集 團 爭 球 外，亦 需 具 有 後 鋒 攻、

防 的 技 能，後 鋒 除 了 嫻 熟 手（ 傳 球 ）、足（ 跑、踢 ）的 技 巧 外 ，

更 要 有 隨 時 形 成 或 加 入 R u c k、 M a u l 的 能 力 ， 此 種 趨 勢 下 最

具 代 表 性 的 人 物 如 前 澳 洲 隊 長 J o h n  E a l e s 職 司 瞄 鎖 （ L o c k）

位 置 ， 在 R u c k、 M a u l 集 團 推 進 及 爭 邊 球 威 力 強 大 ， 以 2 0 4

公 分 之 姿 仍 具 有 連 一 般 後 鋒 球 員 都 不 見 得 具 備 之 長 距 離 罰 踢

射 門 ， 一 腳 定 江 山 的 功 力 ； 又 如 紐 西 蘭 的 明 星 翼 鋒 J o h n a s h  

L u m o 仗 著 身 高 1 9 8 公 分 、 體 重 1 1 0 公 斤 的 傲 人 體 型 ， 加 上

具 有 1 0 0 公 尺 1 0 秒 左 右 之 過 人 速 度 產 生 的 巨 大 動 力，在 球 場

上 所 向 披 靡 ， 連 體 型 較 其 魁 伍 的 前 鋒 巨 漢 型 球 員 都 望 其 項

背 ， 因 而 創 下 1 9 9 9 年 世 界 盃 個 人 達 陣 次 數 最 多 的 記 錄 ， 因

此 ， 現 今 橄 欖 球 場 上 ， 職 司 位 置 的 特 性 、 分 工 及 差 異 似 乎 已

逐 漸 縮 小 。  

 

第二節 不同分段時間得分之相關文獻 

蘇 福 仁 、 蘇 福 新 （ 1 9 9 5） 以 民 國 8 3 年 台 灣 區 運 動 會 橄

欖 球 項 目 冠 亞 軍 賽 ， 與 紐 西 蘭 和 澳 洲 年 度 對 抗 賽 相 比 較 ， 發

現 國 內 比 賽 中 選 手 控 球 時 間 比 紐 、 澳 兩 國 之 比 賽 控 球 時 間 少

了 6 分 鐘。陳 寶 億（ 1 9 9 7）以 1 9 9 5 年 香 港 7 人 制 國 際 邀 請 賽

4 5 場 正 式 比 賽 記 錄 為 研 究 資 料，探 討 7 人 制 比 賽 的 戰 術 行 為

與 得 分 方 式 之 關 係 ， 研 究 指 出 勝 隊 與 負 隊 之 間 在 控 球 時 間 有

顯 著 差 異，控 球 時 間 與 達 陣 數 有 顯 著 的 相 關。王 朝 仁（ 1 9 9 9）

以 1 9 9 6 年 亞 洲 盃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為 例，分 析 研 究 橄 欖 球 比 賽 活

動 進 行 時 間 及 其 判 處 案 件 之 中 指 出 ， 一 場 橄 欖 球 賽 進 行 時



 17

間，僅 佔 比 賽 法 定 時 間 的 2 9％ 至 3 3％ 左 右，而 比 賽 活 動 進 行

時 間 中 有 一 半 （ 5 3％ 至 6 1％ ） 以 上 在 1 5 秒 以 下 便 告 結 束 ，

有 2 9％ 至 3 3％ 的 比 例 在 1 5 秒 以 上 至 3 0 秒 以 內 進 行，僅 有 6

％ 至 1 8％ 進 行 持 續 超 過 3 0 秒 。 公 元 2 0 0 0 年 及 2 0 0 1 年 三 國

賽 澳 洲 出 戰 紐 西 蘭 ， 澳 洲 把 握 傷 停 時 間 的 最 後 攻 勢 ， 分 別 由

隊 長 J o h n  E a l e s 以 罰 踢 射 門 及 N O . 8 號 To u t a i  K e f u 的 達 陣 反

敗 為 勝，氣 走 紐 西 蘭（ 辛 久 銘，2 0 0 1）。足 球 領 域 之 相 關 研 究，

如 趙 榮 瑞（ 1 9 9 5）研 究 1 9 9 4 年 世 界 盃 足 球 射 門 狀 況，指 出 入

球 時 間 以 上、下 半 場 結 束 前 1 5 分 鐘 出 線 的 機 率 較 高。趙 榮 瑞

（ 1 9 9 9）分 析 1 9 9 8 年 法 國 世 界 盃 足 球 賽 射 門 技 術，發 現 射 門

得 分 時 間 以 及 上 、 下 半 場 結 束 前 1 5 分 鐘 的 2 6 . 9％ ， 及 上 、

下 半 場 開 始 的 1 5 分 鐘 內 的 2 0％ 居 多 。 蔡 尚 明 （ 2 0 0 1） 在 足

球 比 賽 得 失 分 特 徵 之 研 究 指 出 ，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達 顯 著 差

異 水 準 ， 進 球 時 間 以 3 1 至 4 5 分 鐘 時 最 高 ， 其 中 第 3 分 段 時

間 （ 3 2 至 4 5 分 鐘 ） 顯 著 優 於 第 5 分 段 時 間 （ 6 1 至 7 5 分 鐘 ）

及 第 7 段 （ 延 長 賽 時 間 ， 9 1 至 1 0 5 分 鐘 ）。  

 綜 合 上 述 學 者 研 究 之 發 現 ， 歸 納 文 獻 小 結 如 下 ： 從 橄 欖

球 研 究 文 獻 中 可 看 出 ， 比 賽 時 間 結 束 前 未 能 守 住 城 池 ， 導 致

失 分 因 而 飲 恨 的 實 例 屢 見 不 鮮 ， 另 從 足 球 相 關 文 獻 中 發 現 ，

進 球 時 間 多 集 中 於 比 賽 開 始 的 1 5 分 鐘 內 及 上、下 半 場 結 束 前

1 5 分 鐘 的 時 間，其 原 因 應 為 比 賽 開 始 初 期 尚 未 完 全 進 入 比 賽

狀 態 ， 另 歷 經 全 場 拼 鬥 ， 難 免 會 因 體 能 衰 退 、 注 意 力 分 散 等

因 素 之 影 響 ， 而 在 比 賽 接 近 尾 聲 時 發 生 失 控 或 力 有 未 逮 的 狀

況 ； 對 照 本 節 前 述 列 舉 之 足 、 橄 球 文 獻 可 看 出 ， 比 賽 接 近 尾

聲 易 因 種 種 主 、 客 觀 因 素 造 成 失 分 ， 然 而 與 其 他 分 段 時 間 得

分 有 何 差 異 ？ 值 得 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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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不同區域得分之相關文獻 

基 於 橄 欖 球 比 賽 由 體 型 高 大 壯 碩 的 前 鋒 於 小 區 域 集 團 得

球 後 ， 再 由 傳 鋒 將 球 傳 至 行 動 矯 健 、 快 速 的 後 鋒 利 用 較 大 空

間 中 展 開 攻 擊 的 比 賽 模 式 。 I . R . B（ 2 0 0 0） L e v e l  Ш  C o a c h i n g  

C o u r s e 指 出 橄 欖 球 項 目 實 施 訓 練 及 擬 定 比 賽 策 略 時，常 將 賽

場 劃 分 為 橫 向 及 縱 向 各 3 個 區 塊 ， 橫 向 稱 為 區 格 （ Z o n e），

縱 向 稱 為 廊 道（ L a n e 或 C h a n e e l）。橫 向 區 隔 是 把 賽 場 從 我 方

陣 線 到 我 方 2 2 方 公 尺 線、我 方 2 2 方 公 尺 線 到 對 方 2 2 方 公 尺

線 及 對 方 2 2 方 公 尺 線 到 對 方 陣 線 到 賽 場 右 邊 線，區 分 成 三 個

區 格 ， 由 己 方 半 場 至 對 方 半 場 分 別 標 識 為 紓 壓 區 、 戰 鬥 區 及

取 分 區 （ 如 圖 2-1）； 縱 向 廊 道 則 把 賽 場 從 左 邊 線 到 場 內 1 5

公 尺 處 、 賽 場 內 左 邊 1 5 公 尺 處 到 賽 場 內 右 邊 1 5 公 尺 處 及 賽

場 內 右 邊 線 1 5 公 尺 到 賽 場 右 邊 線，區 分 三 個 廊 道，分 別 標 識

為 城 市（ C i t y，密 集 區 ）及 空 間（ S p a c e，開 放 區，如 圖 2-2）。

高 宏 鎮 （ 2 0 0 3） 指 出 紐 西 蘭 教 練 在 分 析 橄 欖 球 運 動 時 ， 將 比

賽 的 攻 防 區 域 分 為 密 集 區 及 開 放 區 等 二 區 ， 其 中 密 集 區 指 的

是 類 似 正 集 團 般 ， 在 狹 小 的 區 域 中 眾 多 的 前 鋒 球 員 及 傳 鋒 進

行 近 身 攻 防 對 抗 ； 而 開 放 區 是 指 比 賽 中 ， 為 數 較 少 的 後 鋒 球

員 在 廣 大 的 空 間 中 距 離 較 遠 的 列 陣 對 峙（ 如 圖 2-3）。葉 俊 伻

（ 1 9 9 4） 於 橄 欖 球 訓 練 簡 介 中 指 出 ， 所 謂 3 分 之 1 縱 面 垂 直

施 壓 法 ， 是 指 將 球 場 寬 度 的 3 分 之 1（ 約 2 3 公 尺 左 右 ）， 設

定 為 一 次 攻 擊 的 範 圍 ， 也 就 是 控 球 方 每 一 次 發 動 攻 擊 的 縱 面

均 集 中 在 2 3 公 尺 左 右 的 區 域 內 猛 攻，若 守 方 不 縮 小 防 守 面 ，

則 在 此 區 域 外 的 球 員 即 形 同 虛 設 ， 而 守 方 若 縮 小 防 守 面 ， 則

其 餘 之 無 人 空 間 即 為 攻 方 的『 利 益 空 間 』，可 供 由 攻 方 發 揮 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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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、 全 力 加 速 攻 擊 。  

綜 合 上 述 學 者 研 究 之 發 現 ， 歸 納 文 獻 小 結 如 下 ： 實 際 賽

況 變 化 多 端 ， 密 集 區 及 開 放 區 所 在 位 置 ， 因 集 團 爭 球 地 點 不

同 而 有 所 變 動 ， 又 因 集 團 爭 球 之 型 態 非 僅 是 I . R . B 所 指 的 爭

邊 球 （ L i n e  O u t） 及 高 宏 鎮 提 出 之 紐 西 蘭 式 訓 練 法 所 列 舉 的

正 集 團（ S c r u m）兩 種 陣 式 而 已，另 外 尚 有 R u c k、 M a u l 及 短

傳 進 攻 等 方 式 ， 若 僅 依 本 小 節 前 述 的 觀 點 套 用 於 本 研 究 之 區

域 劃 分 ， 恐 不 易 區 隔 且 可 能 失 之 偏 頗 ， 倘 同 時 加 上 葉 俊 伻 所

言 之 3 分 之 1 縱 面 垂 直 劃 分 的 觀 念 ， 應 較 為 周 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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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1  I . R . B  C o a c h i n g  C o u r s e 比 賽 策 略 賽 場 橫 向 劃 分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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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不同方式得分之相關文獻 

蔡 仁 川（ 1 9 7 8）以 第 一 屆 泛 太 平 洋 青 年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決

賽 3 場 比 賽 來 分 析 橄 欖 球 比 賽 攻 擊 型 態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就

達 陣 得 分 過 程 而 言，經 由 R u c k、  M a u l 型 態 展 開 的 攻 擊，其

成 功 機 率 較 大 ， 且 沒 有 第 一 次 攻 擊 就 可 得 分 的 ， 都 是 製 造 第

二 次 攻 擊 或 更 多 次 的 攻 擊 ， 方 能 達 陣 得 分 。 蔡 仁 川 （ 1 9 8 0）

以 1 9 9 7 年 中、日 高 中 橄 欖 球 對 抗 賽 攻 擊 型 態 分 析 研 究 指 出 ，

我 國 淡 江 中 學 能 勇 奪 冠 軍 ， 關 鍵 因 素 乃 是 達 陣 後 攻 門 與 罰 踢

射 門 成 功 率 較 高 。 橄 欖 球 比 賽 中 罰 踢 射 門 得 分 之 比 例 有 逐 年

增 加 的 趨 勢 ， 比 賽 最 後 勝 負 關 鍵 往 往 是 取 決 於 罰 踢 、 落 踢 及

達 陣 後 轉 換 射 門 等 得 分 方 式 成 功 的 多 寡 而 定 ， 因 而 勤 練 射 門

技 術 、 製 造 對 方 越 位 及 節 制 犯 規 等 技 、 戰 術 必 然 成 為 參 賽 隊

練 習 之 重 點，以 便 把 握 有 效 的 得 分 機 會（ 洪 堂 魁， 1 9 9 2）。王

朝 仁 （ 1 9 9 5） 敘 論 橄 欖 球 競 賽 得 分 演 變 中 指 出 ， 達 陣 得 分 最

能 突 顯 橄 欖 球 比 賽 的 特 質 ， 也 較 踢 球 射 門 方 式 有 較 高 之 價

值 。 陳 寶 億 （ 1 9 9 7） 以 1 9 9 5 年 香 港 7 人 制 國 際 邀 請 賽 4 5 場

正 式 比 賽 之 記 錄 為 研 究 資 料 ， 探 討 7 人 制 比 賽 的 戰 術 行 為 與

得 分 方 式 之 關 係 ， 研 究 指 出 在 7 人 制 橄 欖 球 賽 中 ， 加 強 控 球

能 力 使 控 球 時 間 增 長 是 獲 勝 的 關 鍵 ， 而 達 陣 之 得 分 方 式 ， 是

最 優 先 的 得 分 方 式 選 項 。 洪 堂 魁 （ 2 0 0 1） 於 2 0 0 1 年 世 界 7

人 制 橄 欖 球 巡 迴 賽 馬 來 西 亞 站 之 競 賽 行 為 分 析 中 指 出 ， 各 級

比 賽 中 達 陣 後 攻 踢 球 門 成 功 率 介 於 5 3 . 6 6 %至 7 6 . 9 2 %之 間 ，

盤 級 和 盃 級 比 賽 中 達 陣 後 轉 換 射 門 成 功 率 分 別 為 7 6 . 9 2 %及

7 4 . 2 9 %， 由 以 上 數 據 顯 示 ， 雖 然 7 人 制 比 賽 得 分 是 以 達 陣 為

主 要 方 式 ， 但 是 達 陣 後 轉 換 射 門 成 功 率 也 不 容 忽 視 ， 並 且 認

為 要 成 為 具 競 爭 力 的 一 流 7 人 制 隊 伍 ， 達 陣 後 轉 換 射 門 成 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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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 至 少 應 達 7 5 %。 魏 啟 弘 （ 2 0 0 3） 於 第 二 屆 全 國 運 動 會 男 子

1 5 人 制 橄 欖 球 比 賽 勝 負 技 術 項 目 分 析 與 探 討 中 指 出，在 勝 隊

與 負 隊 各 項 技 術 型 態 項 目 比 較 上，經 過 t - t e s t 分 析 之 後 發 現，

勝 隊 與 負 隊 技 術 型 態 項 目 比 較 差 異 方 面 ， 僅 有 達 陣 後 轉 換 射

門 失 敗 乙 項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p < . 0 5）。  

綜 合 上 述 學 者 研 究 之 發 現 ， 歸 納 文 獻 小 結 如 下 ： 比 賽 的

終 極 目 標 在 於 獲 得 勝 利 ， 達 陣 得 分 固 然 有 其 獨 特 的 價 值 及 魅

力 ， 倘 若 僅 依 靠 此 一 種 得 分 方 式 ， 恐 失 之 偏 頗 ， 且 可 能 因 而

無 法 贏 得 勝 利 ， 因 為 橄 欖 球 規 則 中 ， 除 了 球 向 前 傳 遞 、 向 前

落 地 判 處 以 正 集 團（ S c r u m），及 球 出 界 形 成 爭 邊 球（ L i n e  O u t）

以 外 ， 其 餘 大 部 分 犯 規 會 被 判 處 罰 踢 （ P e n a l t y）， 例 如 暴 行

（ F o u l  P l a y）、 危 險 動 作 （ D a n g e r o u s  P l a y）、 手 撥 正 集 團

（ S c r u m）、勒 克（ R u c k）中 的 地 上 球、過 早 或 過 遲 的 Ta c k l e、

集 團 爭 球 時 的 越 位 、 及 R u c k 中 的 倒 越 等 等 ， 若 能 針 對 射 門

技 能 強 化 訓 練 ， 伺 機 利 用 集 團 爭 球 誘 使 守 方 球 員 越 位 ， 並 且

把 握 每 次 罰 踢 射 門 得 3 分 的 機 會 （ 達 陣 後 轉 換 射 門 成 功 得 2

分 ），對 於 得 分 的 累 積，會 更 經 濟、有 效，但 比 賽 中 戰 況 瞬 息

萬 變 ， 射 門 取 分 之 策 略 是 否 適 用 於 各 層 級 球 隊 或 各 種 情 境 ，

值 得 探 討 。  

 

第五節  不同得分機會來源之相關文獻 

王 朝 仁 （ 1 9 9 9） 以 1 9 9 6 年 亞 洲 盃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為 例 ，

分 析 研 究 橄 欖 球 比 賽 活 動 進 行 時 間 及 其 判 定 犯 規 案 件 中 指

出 ， 因 利 用 犯 規 獲 得 罰 踢 ， 及 達 陣 得 分 或 選 擇 射 門 成 功 者 ，

在 同 級 3 場 比 賽 中 有 計 1 8 次 ， 所 得 之 分 數 ， 佔 總 得 分 之 6 0

％ 。 同 研 究 亦 指 出 ， 在 轉 守 為 攻 （ T u r n o v e r） 之 際 的 反 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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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C o u n t e r  A t t a c k）而 達 陣 成 功 方 面，所 有 的 5 場 比 賽 中 共 有

5 次 ， 其 中 4 次 發 生 於 中 華 隊 的 比 賽 中 （ 被 他 隊 成 功 達 陣 ）。

I . R . B 針 對 年 度 國 際 間 重 大 賽 事 評 論 與 統 計 所 列：在 總 計 1 5 2

個 達 陣 中，因 為 犯 規 而 發 生 的 達 陣 有 1 8 次，佔 1 2 %；因 對 方

踢 球 、 失 誤 或 爭 邊 球 、 正 集 團 中 控 球 權 爭 奪 而 發 生 的 轉 守 為

攻 之 際 的 反 攻 而 達 陣 成 功 方 面 有 4 8 次 ， 佔 3 2 %（ I . R . B，

2 0 0 4）。綜 合 上 述 研 究 之 發 現，歸 納 文 獻 小 結 如 下：現 今 比 賽

為 吸 引 更 多 球 迷 觀 賞 ， 使 比 賽 節 奏 流 暢 ， 讓 球 員 競 技 水 準 得

以 完 全 展 現 是 必 然 之 趨 勢 ， 但 並 不 意 味 著 裁 判 執 法 變 為 寬

鬆 ， 相 反 的 ， 對 於 越 位 、 犯 規 的 糾 舉 反 而 更 嚴 謹 ， 尤 其 是 針

對 暴 行 及 危 險 動 作 的 判 罰 更 加 嚴 厲 ， 使 防 守 犯 規 不 易 遁 形 ，

而 且 往 往 必 須 付 出 慘 痛 的 代 價 ； 另 外 任 何 形 式 的 失 誤 都 可 能

使 戰 局 瞬 間 逆 轉 ， 尤 其 是 實 力 難 分 軒 輊 之 際 ， 因 為 失 誤 導 致

轉 守 為 攻 之 際 的 反 攻 ， 最 易 形 成 原 攻 方 轉 換 為 守 方 時 ， 防 守

補 位 不 及 而 站 位 不 利（ 防 守 位 置 不 佳 ），進 而 演 變 為 防 守 陣 線

潰 亂 ， 給 予 持 球 方 可 乘 之 機 。 原 本 可 能 持 球 得 分 ， 因 為 突 然  

失 去 控 球 權 ， 不 但 前 功 盡 棄 ， 未 能 得 分 ， 更 因 為 失 誤 而 失 去

分 數 ， 得 、 失 分 之 間 可 能 足 以 扭 轉 戰 局 。  

 

第六節  得分前最後一次集團控球方式之相關

文獻 

曾 銘 德（ 1 9 7 3）在 爭 邊 球、 S c r u m、M a u l 及 R u c k 之 比 較

中 指 出 ， M a u l 或 R u c k 集 團 之 型 態 是 最 佳 攻 擊 得 分 的 機 會 。

蔡 仁 川（ 1 9 7 7）在 1 9 7 7 年 日 本 關 西 聯 隊 與 台 北 市 聯 隊 橄 欖 隊

比 賽 研 究 中 指 出 ， 在 總 攻 擊 次 數 中 ， 比 較 正 集 團 、 爭 邊 球 、

亂 集 團 （ M a u l 和 R u c k） 與 罰 踢 等 獲 得 控 球 之 次 數 方 面 ，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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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聯 隊 比 台 北 市 聯 隊 明 顯 多 出 1 9 次，這 也 正 是 關 西 聯 隊 獲 勝

之 主 要 原 因。蔡 仁 川（ 1 9 7 8）以 1 9 7 8 年 中、日、英 等 國 之 橄

欖 球 對 抗 賽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探 討 橄 欖 球 比 賽 之 致 勝 因 素 ， 結 果

顯 示 ， 在 得 球 率 方 面 ， 正 集 團 大 部 分 由 我 隊 獲 得 控 球 權 ， 爭

邊 球 時 我 隊 得 球 減 少 ； 因 此 影 響 比 賽 致 勝 因 素 為 M a u l 和

R u c k 之 總 攻 擊 次 數 。 柯 世 賢 （ 民 1 9 8 1） 在 現 代 橄 欖 球 突 破

防 線 之 研 究 指 出， M a u l 和 R u c k 集 團 的 形 成 及 演 變 可 以 說 是

最 重 要 的 一 環 ， 其 不 但 是 構 成 前 鋒 與 後 衛 的 連 結 起 點 ， 也 是

比 賽 勝 負 的 關 鍵 所 在 。 運 動 百 科 全 書 （ 1 9 8 5） 在 有 關 橄 欖 球

之 章 節 中 指 出，近 代 橄 欖 球 就 是 利 用 M a u l 和 R u c k 型 態 之 技

巧 來 得 分。葉 俊 伻（ 1 9 8 8）在 赴 南 斯 拉 夫 參 賽 報 告 書 中 指 出 ，

有 關 M a u l 和 R u c k 的 越 位 犯 規 認 定 日 趨 嚴 格 ， 尤 其 在 R u c k

集 團 形 成 後 ， 攻 方 往 往 儘 速 使 球 浮 現 ， 並 展 開 快 攻 ， 守 方 只

要 未 及 時 退 回 越 位 線 且 對 攻 方 有 防 守 企 圖 時 ， 即 被 判 為 越

位。陳 政 強（ 1 9 9 0）針 對 第 4 4 屆 全 國 高 中 橄 欖 球 比 賽 冠 亞 軍

決 賽 過 程 報 導 指 出，利 用 M a u l 和 R u c k 型 態 展 開 第 2 波 攻 擊，

將 可 掌 握 更 多 控 球 權 及 進 攻 的 機 會 ， 這 也 是 現 今 橄 欖 球 贏 球

的 關 鍵 所 在 。  

綜 合 上 述 學 者 研 究 之 發 現 ， 歸 納 文 獻 小 結 如 下 ： M a u l

和 R u c k 之 集 團 攻 擊 型 態 已 成 為 現 今 世 界 各 種 不 同 等 級 橄 欖

球 比 賽 中 普 遍 使 用 之 主 要 得 分 手 段 ， 其 關 鍵 因 素 在 於 攻 方 藉

由 R u c k 的 快 速 強 力 衝 撞 前 進，及 M a u l 的 集 結 鞏 固 以 直 線 或

轉 動 方 式 推 進 ， 以 突 破 對 方 防 守 線 、 達 到 攻 城 掠 地 ， 使 守 方

陣 式 混 亂 ， 形 成 攻 方 人 數 在 局 部 區 域 內 優 於 守 方 人 數 之 不 對

稱 比 賽 形 式 ， 或 極 易 迫 使 守 方 球 員 越 位 ， 而 獲 得 達 陣 或 罰 踢

射 門 之 得 分 機 會；然 而 M a u l 及 R u c k 之 形 成 有 無 特 殊 之 戰 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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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限 制 因 素 考 量 ， 又 此 兩 種 集 團 攻 擊 型 態 間 出 現 之 時 機 、 頻

率 有 無 差 異 ？ 其 原 因 何 在 ？ 另 外 優 越、強 大 的 S c r u m 推 進 能

力 象 徵 著 前 鋒 對 比 賽 （ 對 手 ） 的 支 配 能 力 ， 爭 邊 球 實 力 的 良

窳 對 戰 術 性 罰 踢 的 執 行 亦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影 響 ， 這 些 問 題 鮮 有

文 獻 提 及 ， 卻 值 得 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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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 立 研 究 主 題

選 取 賽 會 對 象、文 獻 蒐 集

預 試 （ 信 、 效 度 檢 驗 ）  

研 究 主 題 資 料 蒐 整 暨 研 究 計 畫 撰 擬  

資 料 記 錄 及 核 對  

I R B及 三 國 橄 協 賽 事 資 料

撰 寫 論 文

亞 洲 衛 視 球 賽 實 況 錄 影  

信 、 效 度 檢 驗  

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
本 研 究 主 要 方 法 係 以 實 況 錄 影 方 式 將 比 賽 過 程 完 整 記

錄 ， 採 用 事 後 回 溯 法 ， 登 錄 相 關 數 據 進 行 比 較 分 析 及 研 究 。

內 容 包 含 研 究 流 程 與 步 驟、時 間 進 度、對 象、資 料 蒐 集 方 式 、

時 間 與 地 點 ， 信 、 效 度 檢 驗 及 資 料 處 理 等 方 法 ， 敘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一節  研究流程與步驟 

   本 研 究 流 程 與 步 驟 示 於 下 圖 （ 圖 3 - 1）。 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1 研 究 流 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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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研究時間進度表 

    以 甘 特 圖 法 （ G a n t t  c h a r t  m e t h o d）， 將 時 間 進 度 表 列 如

下 ：  

        表3 - 1 研 究 時 間 進 度 表  

        日 期     

 

活 動  

項 目  

 

第

一

階

段  

9 2

年  

6  

月  

第

二

階

段

9 2

年

7

月

第

三

階

段

9 2

年

8

月

第

四

階

段

9 2

年

9

月

第

五

階

段

9 2

年

1 0

月

第

六

階

段

9 2

年

1 1

月

第

七

階

段

9 2

年

1 2

月

第

八

階

段

9 3

年

1

月

第  

九  

階  

段  

9 3  

年  

2  

月  

第  

十  

階  

段  

9 3  

年  

3  

月  

第  
十
一  

階  

段  

9 3  

年  

4  

月  

第
十
二

階

段

9 3

年

5

月

第
十
三

階

段

9 3

年

6

月

1.確立研究主題、選取

賽會對象、文獻蒐

整、研擬研究項目 

               

2.預試暨資料修訂（協

調說明、資料登錄） 

                

3. 研究主題賽事蒐錄                 

4.研究主題文獻、資料蒐

整暨撰擬研究計畫 

               

5.研究計畫口試及修正              

6.協調說明、資料登

錄、統計、分析及研究 

             

7.撰寫研究論文              

8.論文口試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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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研究對象 

本 研 究 是 以 2 0 0 3 年 紐 西 蘭、澳 洲 及 南 非 三 國 橄 欖 球 錦 標

賽 ， 二 個 循 環 ， 共 計 六 場 賽 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詳 細 賽 程 如 （ 附

錄 一 ）。  

 

第四節  資料蒐集與處理  
一、資料蒐集  

    筆 者 藉 由 亞 洲 衛 星 電 視 轉 播 比 賽 時 同 步 實 施 完 整 賽 況 錄

影 ， 並 蒐 集 紐 西 蘭 、 澳 洲 、 南 非 等 國 （ 官 方 ） 之 橄 欖 球 協 會

及 國 際 橄 欖 球 理 事 會（ I . R . B）所 公 佈 之 比 賽 記 錄、賽 事 評 論

及 專 家 討 論 意 見 。  

二、研究工具  

（ 一 ） 聲 寶 牌 A 3 4 3 型 H I -  F Y 錄 放 影 機 ， 具 有 快 、 慢 速 放 影

及 靜 止 、 分 割 畫 面 等 功 能 。   

（ 二 ） E P S O N 牌 E M P - 7 1 5 型 單 槍 投 影 機 。  

（ 三 ） 2 0 0 3 年 三 國 賽 橄 欖 球 得 失 分 特 徵 記 錄 表 （ 如 附 錄 二 ） 

（ 四 ） S P S S 1 0 . 0  F O R  W I N D O W S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及 個 人 電 腦 。 

三、資料記錄  

（ 一 ） 時 間 與 地 點 ： 自 民 國 9 3 年 1 0 月 1 9 日 起 至 9 3 年 1 2

月 3 0 日 止 ， 假 陸 軍 官 校 體 育 組 視 聽 教 室 及 研 究 室 實

施 。  

（ 二 ） 記 錄 方 法 ： 本 研 究 利 用 錄 影 機 將 所 有 影 帶 以 回 溯 法 ，

由 筆 者 （ 國 家 A 級 教 練 ） 與 陸 軍 官 校 橄 欖 球 隊 教 練 林

詩 評 、 邱 廣 延 （ 均 為 國 家 B 級 教 練 ） 共 3 人 分 別 各 帶

領 陸 軍 官 校 橄 欖 球 代 表 隊 同 學 1 員（ 均 為 4 年 級 選 手，

球 齡 4 年 ） 編 成 1 組 ， 合 計 共 6 人 區 分 為 3 組 ， 每 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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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人 ， 分 別 反 覆 觀 看 全 部 比 賽 影 帶 3 次 ， 並 逐 次 逐 項

紀 錄 相 關 資 料 。 3 組 間 若 出 現 誤 差 ， 或 與 三 國 （ 官 方 ）

之 橄 欖 球 協 會 及 國 際 橄 欖 球 理 事 會（ I . R . B）所 公 佈 之

比 賽 記 錄 有 出 入 ， 即 重 新 觀 看 ， 確 認 無 誤 後 再 行 完 成

得 分 特 徵 相 關 資 料 登 錄 。  

四、信、效度檢驗  

（ 一 ） 本 研 究 係 以 專 業 體 育 頻 道 （ 亞 洲 衛 星 體 育 台 ） 轉 播 球

賽 之 實 況 錄 影 帶 為 主 要 資 料 來 源 ， 經 筆 者 與 研 究 助 理

編 組 分 別 反 覆 觀 看 3 次 ， 並 逐 次 分 別 記 錄 所 得 數 據 為

主 要 依 據 ， 再 比 對 、 參 照 紐 西 蘭 、 澳 洲 、 南 非 等 三 國

官 方 橄 欖 球 協 會 及 國 際 橄 欖 球 理 事 會（ I . R . B）所 公 佈

之 比 賽 記 錄 及 賽 事 評 論 資 料，若 有 出 入，則 再 行 觀 看、

記 錄 及 校 對 ， 直 至 記 錄 數 據 一 致 ， 記 錄 過 程 嚴 謹 ， 另

將 相 關 資 料 提 請 辛 久 銘 老 師 （ 中 華 民 國 橄 欖 球 協 會 發

展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） 及 丁 志 堅 老 師 （ 中 華 民 國 橄 欖 球

協 會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員 ） 等 2 位 專 家 惠 予 指 正 ， 使 本 研

究 內 容 更 具 有 可 靠 之 效 度 。  

（ 二 ） 預 試 ：  

以 2 0 0 3 年 6 月 間 英 格 蘭 國 家 代 表 隊 赴 紐 西 蘭、澳 洲 兩

國 ， 分 別 與 該 兩 國 之 國 家 代 表 隊 進 行 測 試 賽 之 兩 場 比

賽 為 預 試 對 象 ， 利 用 上 述 方 法 進 行 研 究 ， 研 究 過 程 順

利 ， 且 合 乎 研 究 法 之 研 究 本 質 的 要 求 標 準 。  

五、資料處理及分析  

（ 一 ）所 得 資 料 以 S P S S 1 0 . 0  F o r  Wi n d o w s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處 理

及 分 析 ， 並 以 α ＝ . 0 5 作 為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。  

（ 二 ） 以 次 數 及 百 分 率 顯 示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、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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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同 區 域 位 置 、 不 同 得 分 方 式 、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及

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等 數 據 。  

（ 三 ）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A） 進 行 不 同 職

司 位 置 、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、 不 同 區 域 位 置 、 不 同 得 分 方

式 、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及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

式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若 具 顯 著 差 異 ， 再 以 杜 凱 氏 ( T u k e y ’s  

H o n e s t l y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)方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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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
 

本章 目 的 在 陳 述 資 料 處 理 所 得 結 果 與 討 論 ， 區 分 為 第 一

節 ：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得 分 差 異 情 形 ； 第 二 節 ：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

分 差 異 情 形 ； 第 三 節 ：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差 異 情 形 ； 第 四 節 ： 不

同 方 式 得 分 差 異 情 形；第 五 節：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差 異 情 形；

第 六 節 ：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差 異 情 形 。  

 

第一節 不同職司位置得分次數比較 

 

不 同 職 司 位 置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值 列 於 表 4 - 1， 並 示 於 圖 4 - 1  

表 4 - 1  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表  

職 位

司 置  

支

柱  

鉤

球

員  

瞄

鎖  

側  

翼  

八  

號  

傳  

鋒  

接  

鋒  

正  

鋒  

翼  

鋒  

殿  

鋒  

合  

計  

得 次  

分 數  
2  0  1  3  0  0  3 7  1 8  1 5  7  8 3  

平 

均 

數 

0 . 3  0  0 . 2  0 . 5 0  0  6 . 3 2 . 7 2 . 5  1 . 2  1 . 4

標 

準 

差 

0 . 5  0  0 . 4  0 . 5 0  0  2 . 8 3 . 1 2 . 1  1 . 8  2 . 4

百 

分 

比 

2.4% 0 %  1.2% 3.6% 0 % 0 % 44.6% 21.7% 18.1% 8.4% 100%



 34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- 1  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得 分 次 數 百 分 比 統 計 圖  

 

    為 探 討 6 場 賽 事 中， 1 0 個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的 得 分 次 數 是 否

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使 用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差 異 比

較 ， 結 果 呈 現 於 表 4 - 2。  

 

表  4 - 2：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得 分 次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均 方  F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和  

2 1 9 . 2 7  

1 2 8 . 6 7  

3 4 7 . 9 4  

9  

5 0  

5 9    

2 4 . 3 6  

 2 . 5 8  

 

9 . 4 7 *  

 

 

* p < . 0 5     

    由 表 4 - 2 得 知 6 場 賽 事 中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選 手 得 分 次 數 變

異 數 分 析 具 p < . 0 5 的 顯 著 性 差 異 ， 以 杜 凱 氏 ( T u k e y ’s  H S D )事

後 比 較 法 處 理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3。  

22%

45%

0%

0%

4%2%8%

18%

0%
1%

支柱

鉤球員

瞄鎖

側翼

八號

傳鋒

接鋒

正鋒

翼鋒

殿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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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 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得 分 次 數 事 後 比 較 表  

職 位

司 置  
 
支

柱  

鉤

球

員  

瞄

鎖  

側  

翼  

八  

號  

傳  

鋒  

接  

鋒  

正  

鋒  

翼  

鋒  

殿  

鋒  

 

平

均

數  

 

0.3 

 

0 0.2 0.5 0 0 6.3 2.7 2.5 1.2 

支 柱  0.3 --- 0.3 0.2 -0.2 0.3 0.3 -6.0* -2.3 -2.2  -0.8   

鉤球員 0 -0.3 --- -0.2 -0.5 0 0 -6.3* -2.7 -2.5 -1.2

瞄 鎖  0.2 -0.2 0.2 --- -0.3 0.2 0.2 -6.2* -2.5 -2.3 -1.0

側 翼  0.5 0.2 0.5 0.3 --- 0.5 0.5 -5.8* -2.2 -2.0 -0.7

八 號  0 -0.3    --- 0 -6.3* -2.7 -2.5 -1.2

傳 鋒  0 -0.3     --- -6.3* -2.7 -2.5 -1.2

接 鋒  6.3 6.0*      --- -3.7* -3.8* 5.2*

正 鋒  2.7 2.3       --- 0.17 1.5 

翼 鋒  2.5 2.2 2.5 2.3 2.0 2.5 2.5 -3.8* -0.2 --- 1.3 

殿 鋒  1. 2 0.8 1.2 1.0 0.7 1.2 1.2 -5.2 -1.5 -1.3 --- 

 

前 述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表 中 得 知 6場 賽 事 1 0 個 不 同 職 司 位 置

選 手 共 計 得 分 8 3 次 ， 其 中 接 鋒 共 得 分 3 7 次 ， 佔 總 得 分 次 數

之 4 4 . 6 %， 明 顯 優 於 其 他 9 個 職 司 位 置 ， 經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

著 差 異 ， 再 由 表 4 - 3 的 事 後 比 較 數 據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司 位 置

得 分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接 鋒 與 其 他 9 個 職 司 位 置 間 達 顯 著 差

異 ， 其 餘 職 司 位 置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上 述 研 究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假 設 相 同 ， 亦 與 I . R . B 公 布 之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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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 間 正 式 比 賽 得 分 記 錄 相 同 ( I . R . B， 2 0 0 3 )， 記 錄 中 名 列 前 茅

者 皆 為 各 隊 執 行 攻 踢 球 門 之 選 手 且 皆 職 司 『 接 鋒 』 角 色 。 其

關 鍵 因 素 為 各 職 司 位 置 之 任 務 、 功 能 、 技 術 及 心 理 素 質 要 求

不 同，『 接 鋒 』於 比 賽 中 承 接 前 鋒 集 團 中 由 傳 鋒 所 傳 出 之 球 來

帶 動 後 鋒 線 的 攻 擊 ， 是 前 、 後 鋒 群 之 間 的 銜 接 、 聯 繫 者 ， 更

是 後 鋒 各 種 變 化 攻 擊 的 樞 紐 。 如 同 張 克 振 （ 1 9 9 5） 指 出 『 接

鋒 』 在 執 行 攻 踢 球 戰 術 時 ， 讓 球 在 近 乎 敵 陣 球 門 線 界 外 去 爭

邊 球 的 戰 術 ， 可 易 守 為 攻 ， 增 加 達 陣 的 機 會 ， 這 也 是 現 代 橄

欖 球 運 動 比 賽 獲 勝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。 所 以 『 接 鋒 』 必 須 具 備

零 缺 點 的 手 部 傳 、 接 球 技 巧 及 巧 妙 的 踢 球 功 力 （ 踢 遠 及 踢 準

的 能 力 ），是 故 大 多 數 球 隊 在 比 賽 中 執 行 攻 踢 球 門 者，均 以『 接

鋒 』 球 員 為 主 。 這 亦 可 與 王 朝 仁 （ 1 9 9 3） 指 出 現 今 橄 欖 球 比

賽 當 雙 方 旗 鼓 相 當 時 ， 在 獲 取 罰 踢 機 會 時 ， 選 擇 以 罰 踢 攻 門

方 式 得 分 ， 已 成 為 決 定 勝 負 之 關 鍵 ， 以 及 洪 堂 魁 （ 1 9 9 2） 於

1 9 9 1 年 世 界 盃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前 8 強 得 分 方 式 分 析 中 指 出，比

賽 中 得 分 以 罰 踢 所 佔 比 例 最 高 ， 達 陣 次 之 ， 達 陣 後 轉 換 射 門

第 三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互 印 證 。  

本 研 究 結 果 與 學 者 、 專 家 的 研 究 結 果 及 I . R . B 正 式 比 賽

記 錄 相 同 ， 在 學 術 研 究 及 實 務 方 面 皆 可 看 出 『 接 鋒 』 在 橄 欖

球 特 有 的 比 賽 模 式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， 乃 在 前 鋒 集 團 爭 奪 到 控

球 權 後，執 行 踢 球（ 罰、落 踢 攻 門 ）、後 鋒 快 速 展 開 以 攻 城 掠

地 及 製 造 守 方 越 位 犯 規 以 換 取 罰 踢 射 門 得 分 戰 術 的 樞 紐 。 因

此 往 往 也 都 是 球 隊 的 得 分 之 鑰 ； 雖 然 堅 強 有 力 的 前 鋒 可 主 導

控 球 權 的 爭 奪 ， 掌 握 攻 擊 的 機 會 ， 然 而 要 有 效 的 佔 領 有 利 區

域 向 對 手 施 壓 ， 並 且 獲 得 分 數 ， 培 養 優 異 的 『 接 鋒 』 或 是 能

執 行 『 接 鋒 』 踢 球 戰 術 （ 罰 、 落 踢 射 門 ） 的 選 手 是 提 升 球 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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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分 能 力 的 首 要 工 作 。  

 

第二節 不同分段時間得分次數比較 

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值 列 於 表 4 - 4，並 示 於 圖 4 - 2   

 

表 4 - 4  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表  

分  

時  

段  

間  

0  

至  

1 0  

分  

1 1  

至  

2 0  

分  

2 1  

至  

3 0  

分  

3 1  

至  

4 0  

分  

4 1  

至  

5 0  

分  

5 1  

至  

6 0  

分  

6 1  

至  

7 0  

分  

7 1  

至  

8 0  

分  

合  

計  

得  

分  

次  

數  

1 2  1 1  1 2  1 0  1 0  1 2  6  1 0  8 3  

平 

均 

數 

1 . 8  1 . 5  1 . 8  1 . 5  1 . 7  1 . 8  0 . 8  1 . 5  1 . 6  

標 

準 

差 

0 . 8  1  0 . 8  1 . 9  1  1 . 6  0 . 8  1 . 4  1 . 2  

百 

分 

比 

14.5% 13.3% 14.5% 1 2 % 1 2 % 14.5% 7.2% 1 2 % 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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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2  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百 分 比 統 計 圖  

 

    為 探 討 6 場 賽 事 中 ， 8 個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是 否 具

有 顯 著 差 異 ， 使 用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差 異 比

較 ， 結 果 呈 現 於 表 4 - 5。  

 

表  4 - 5  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均 方  F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和  

4 . 6  

5 9 . 2  

6 3 . 8  

7  

4 0  

4 7    

0 . 6  

1 . 5  

 

0 . 4 5  

 

 

* p < . 0 5    

 由 表 4 - 5得 知 6場 賽 事 中 8個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變 異 數

分 析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 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假 設 不 同，亦 與 相 關 足 球 及 橄 欖 球

文 獻 探 討 所 提 及 ， 進 球 時 間 多 集 中 於 比 賽 開 始 的 1 5分 鐘 內 及

上、下 半 場 結 束 前 1 5分 鐘 的 時 間 之 發 現 相 異，似 乎 避 免 了 一 般

14%

12%

15%

12%
13%

15%

7%

12%
0-10分

11-20分

21-30分

31-40分

41-50分

51-60分

61-70分

71-8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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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 隊 常 因 比 賽 開 始 初 期 尚 未 完 全 進 入 比 賽 狀 態，以 及 歷 經 全 場

拼 鬥，因 體 能 衰 退、注 意 力 分 散 等 因 素 之 影 響，而 造 成 開 賽 之

初 及 比 賽 接 近 尾 聲 時 易 發 生 失 分 的 狀 況 ， 然 而 就 表 4 - 4之 不 同

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數 據 ， 可 看 出 上 半 場 第 1至 4分 段 時 間

（ 0 - 4 0分 鐘 ）各 得 分 1 2、1 1、1 2及 1 0次，分 別 各 佔 1 4 . 5 %、1 3 . 3 %

及 1 2 %，上 半 場 各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百 分 比 差 距 在 2 . 5 %以 內，在 得

分 效 率 方 面 ， 上 半 場 自 始 至 終 皆 能 維 持 一 定 水 準 ， 顯 見 參 賽 3

隊 縱 然 經 過 4 0分 鐘 激 烈 拼 鬥 ， 體 能 依 然 豐 沛 ， 此 現 象 與 3隊 即

將 參 加 世 界 盃 而 整 備 經 年 有 密 切 關 係。下 半 場 第 5至 第 8分 段 時

間（ 4 1 - 8 0分 鐘 ）的 4個 分 段 時 間 中， 僅 第 7分 段 時 間（ 6 1 - 7 0分

鐘 ） 得 分 6次 ， 佔 7 . 2 %之 比 例 與 其 他 分 段 時 間 相 差 較 懸 殊 ， 其

餘 第 5、6、8分 段 時 間 得 各 為 1 0、1 2、1 0次，分 別 佔 1 2 %及 1 4 . 5 %，

百 分 比 差 距 不 超 過 3 %，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第 7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特

別 低，仍 應 歸 咎 於 經 過 6 0分 鐘 的 劇 烈 衝 撞、間 歇 全 速 奔 跑，體

能 狀 況 難 免 下 滑，除 了 得 分 效 率 降 低 之 外，最 直 接 的 考 驗 就 是

求 勝 意 志 受 到 影 響 程 度 的 多 寡 ， 能 保 持 較 優 異 體 能 水 準 的 一

方 ， 就 能 具 有 較 高 昂 的 鬥 志 ， 所 以 此 時 段 可 謂 是 三 隊 的 盤 整

期，攻 勢 較 弱，藉 適 時 的 喘 息、調 整，蓄 積 最 後 決 勝 的 戰 力 ，

俟 比 賽 最 後 階 段 （ 7 1 - 8 0分 鐘 ） 又 再 鼓 起 餘 勇 全 力 拼 戰 ， 是 以

得 分 次 數（ 比 例 ）由 6次（ 7 . 2 %）增 加 為 1 0次（ 1 2 %）。 從 體 能

水 準 良 窳 的 角 度 解 讀 競 賽 結 果，如 同 林 正 常（ 1 9 9 7）所 指 出 ，

競 技 運 動 成 績 是 隨 體 能 水 準 及 動 機 強 弱 而 改 變 的。另 外 林 文 郎

（ 2 0 0 1）也 指 出，體 能 是 運 動 訓 練 最 主 要 內 容，體 能 ＝ 技 術 ，

我 國 選 手 參 與 國 際 競 賽 時，在 關 鍵 時 刻 經 常 缺 乏 臨 門 一 腳，主

因 是 體 能 不 佳 。  

綜 合 賽 況 分 析 及 學 者 研 究 之 觀 點，足 見 體 能 與 技 術 實 際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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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一 體 兩 面，無 法 單 獨 存 在，相 互 影 響 既 深 且 遠，沒 有 良 好 的

體 能 基 礎 就 無 法 從 事 長 時 間、高 強 度 的 專 項 訓 練，遑 論 會 有 優

異 的 技 術，更 別 指 望 選 手 臨 場 有 超 乎 水 準 的 演 出。另 外 沒 有 充

沛 的 體 能，也 就 別 奢 談 具 有 鋼 鐵 般 的 求 勝 意 志，因 為 要 求 氣 力

放 盡、無 法 再 戰 的 選 手 能 奮 勇 爭 先、堅 持 到 底 而 有 亮 麗 的 成 績

表 現 ， 未 免 不 切 實 際 。  

 

第三節 不同區域得分次數比較 

不 同 區 域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值 列 於 表 4 - 6， 並 示 於 圖 4 - 2   

 

表 4 - 6  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表  

得 分 區 域  左 中 右 

 

合 計  

 

 

得 分 次 數  

 

3 0  

T：1 4
CK：4
PK：1 1
D K：1

3 4

T： 9
CK：8  
PK：1 6
DK：1  

1 9

T： 7  
C K： 4  
PK： 8  
D K：0  

8 3  

 

平均數 

 

5 . 0  5 . 7  3 . 2  4 . 6  

 

標準差 

 

2 . 0  1 . 4  2 . 7  2 . 3  

 

百分比 

 

 
3 6 . 1 %  

 
4 1 %  2 2 . 9 %  1 0 0 %  

備註 
T： 達 陣      CK：達 陣 後 轉 換 攻 門  

PK：罰踢攻門    D K：落踢攻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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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3  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次 數 百 分 比 統 計 圖  

 

為 探 討 6 場 賽 事 中 ， 3 個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次 數 是 否 具 有 顯

著 差 異 ， 使 用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差 異 比 較 ， 結

果 呈 現 於 表 4 - 7。  

 

表  4 - 7  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次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均 方  F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和  

1 1 . 4  

5 6 . 8  

6 8 . 3  

2  

1 5  

1 7    

5 . 7  

3 . 8  

 

1 . 5  

 

 

*p<.05 

由 表 4 - 7 得 知 6 場 賽 事 中，不 同 區 域 得 分 次 數 的 變 異 數

分 析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所 得 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不 同 。 從 不 同 區 域

得 分 次 數 統 計 表 呈 現 之 數 據 可 看 出 ， 在 賽 場 區 域 劃 分 為 中

間、左 邊 及 右 邊 等 三 區 域 之 前 提 下，賽 場 中 間 區 域 共 得 分 3 2

次 ，佔 3 8 . 6 %最 高 ；賽 場 左 邊 區 域 共 得 分 3 0 次 ，佔 3 6 . 1 %次

之；賽 場 右 邊 區 域 邊 共 得 分 2 1 次，佔 2 5 . 3 %最 低；惟 倘 以 各

36%

41%

23%
左

中

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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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域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項 目 （ T： 達 陣 ， C K： 轉 換 攻 門 ， P K： 罰

踢 攻 門， D K：落 踢 攻 門 ）加 以 比 較，就 不 難 發 現 左、中、右

三 個 區 域 達 陣 次 數 分 別 為 1 4、 9、 7 次，此 結 果 與 I . R . B 針 對

年 度 國 際 重 大 賽 事 評 論 與 統 計 所 列 ： 在 總 計 1 5 2 個 達 陣 中 ，

左 邊 區 域 6 4 次，佔 4 2％；中 間 區 域 4 8 次，佔 3 2％；右 邊 區

域 4 0 次，佔 2 6％ 之 結 果 相 同（ I . R . B， 2 0 0 4）。從 前 述 達 陣 區

域 統 計 數 據 顯 示 ， 達 陣 次 數 出 現 於 左 邊 區 域 多 於 中 間 及 右 邊

區 域 ， 亦 即 不 對 稱 比 賽 的 局 部 優 勢 較 常 在 左 邊 區 域 形 成 ， 應

與 慣 用 右 手 （ 腳 ） 之 選 手 向 左 傳 （ 踢 ） 球 較 順 暢 有 關 ， 所 以

比 賽 中 持 球 方 強 調 掌 握 控 球 權 ， 藉 著 球 不 斷 反 覆 快 速 的 左 、

右 轉 移 ， 迫 使 守 方 跟 不 上 持 球 方 腳 步 ， 可 以 有 效 瓦 解 守 方 防

守 陣 式 ， 創 造 局 部 優 勢 ， 營 造 不 對 稱 比 賽 的 局 面 利 於 攻 擊 得

分 ， 然 而 在 球 不 斷 的 左 、 右 快 速 轉 移 攻 擊 過 程 中 ， 倘 能 都 有

相 當 的 成 功 率 ， 在 往 右 方 傳 球 而 在 右 邊 區 域 達 陣 成 功 之 機 率

應 可 有 效 提 升 。 在 達 陣 且 成 功 轉 換 攻 門 方 面 ， 中 間 區 域 的 達

陣 9 次，轉 換 攻 門 成 功 8 次，不 僅 優 於 右 邊 區 域 的 達 陣 7 次，

轉 換 攻 門 成 功 4 次，更 遠 遠 超 出 左 邊 區 域 的 達 陣 1 4 次，轉 換

攻 門 成 功 4 次 。 另 外 在 罰 踢 攻 門 成 功 次 數 方 面 ， 也 呈 現 中 間

區 域 多 於 左 、 右 兩 區 域 的 結 果 ， 所 以 攻 門 成 功 與 否 ， 直 接 且

明 顯 的 受 攻 門 角 度 大 小 影 響 乃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， 亦 即 持 球 達 陣

或 對 方 越 位 犯 規 的 位 置 愈 接 近 球 門 中 央 區 域 愈 有 利 於 攻 門 得

分；然 而 右 邊 區 域 達 陣 後 轉 換 攻 門 成 功 的 比 率（ 4 / 7， 5 7 . 1 %）

超 出 左 邊 區 域（ 4 / 1 4， 2 8 . 6 %）甚 多，就 球 體 飛 行 軌 跡 而 言 ，

此 結 果 與 一 般 教 練 所 認 知 『 慣 用 右 腳 者 在 左 邊 區 域 定 踢 射 門

成 功 機 率 高 於 右 邊 區 域 』 的 經 驗 法 則 不 同 ， 詳 細 原 因 應 以 科

學 研 究 驗 證 ， 值 得 深 入 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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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不同方式得分次數比較 

不 同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值 列 於 表 4 - 8， 並 示 於 圖 4 - 4。  

表 4 - 8   不 同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表  

得 分 方 式  達 陣  轉 換 攻 門 罰 踢 攻 門 落 踢 攻 門  合 計  

得 分 次 數  3 0  1 6  3 5  2  8 3  

平均數 5  2 . 7  5 . 8  0 . 3  3 . 5  

標 準 差  1 2 . 2  6 . 5  1 4 . 3  0 . 8  9 . 6  

百 分 比  3 6 . 1 %  1 9 . 3 %  4 2 . 2 %  2 . 4 %  1 0 0 %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-4  不 同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百 分 比 統 計 圖  

 

圖 4 - 4   不 同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百 分 比 統 計 圖  

 

    使 用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全 部 6 場 賽 事 之 4

種 不 同 得 分 方 式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結 果 呈 現 於 表 4 - 9。  

 

 

36%

19%

43%

2% 達陣

轉換攻門

罰踢攻門

落踢攻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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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4 - 9   不 同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均 方  F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和  

1 1 3 . 2  

8 1 . 8  

1 9 5  

3  

2 0  

2 3    

3 7 . 7  

4 . 1  

 

9 . 2 *  

 

 

 * p < . 0 5 

    由 表4 - 9 得 知 6 場 賽 事 中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選 手 得 分 次 數 異

數 分 析 具 p < . 0 5 的 顯 著 性 差 異 ， 以 杜 凱 氏 （ ( T u k e y ’s  H S D )事

後 比 較 法 處 理 ， 所 得 結 果 如 表 4 - 1 0。  

   

表 4-10  不 同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事 後 比 較 表  

職位司置  達陣 轉換攻門 罰踢攻門 落踢攻門 

 平均數 5 2.7 5.8 0.3 

達陣 5 --- 2.7 -1.0 4.5* 

轉換攻門 2.7 -2.7 --- -3.7* 1.8 

罰踢攻門 5.8 1.0 3.7* --- 5.5* 

落踢攻門 0.3 -4.5* -1.8 5.5* --- 

 

 

由 表 4 - 1 0 的 事 後 比 較 數 據 中 發 現，達 陣 與 落 踢 攻 門 二 種

得 分 方 式 之 次 數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罰 踢 攻 門 與 轉 換 攻 門 及 罰 踢

與 落 踢 攻 門 等 得 分 方 式 之 次 數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罰 踢 攻 門 與 達

陣 二 種 得 分 方 式 次 數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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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前 述 不 同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表 中 得 知 本 研 究 所 有 6 場

賽 事 過 程 中，共 計 得 分 8 3 次，其 中 以 罰 踢 攻 門 3 5 次，佔 4 2 . 2

％ 最 多；達 陣 3 0 次，佔 3 6 . 1％ 次 之；達 陣 後 轉 換 攻 門 1 6 次 ，

佔 1 9 . 3％ 再 次 之 ； 落 踢 攻 門 2 次 ， 佔 2 . 4％ 最 少 。 此 結 果 與

蘇 福 仁 、 蘇 福 新 （ 2 0 0 0） 及 洪 堂 魁 （ 1 9 9 2） 分 別 針 對 1 9 9 9

及 1 9 9 1 年 世 界 盃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當 前 4 強 及 前 8 強 得 分 方 式 之

分 析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。又 如 2 0 0 3 年 世 界 盃 橄 欖 球 賽 由 北 半 球

強 權 英 格 蘭 奪 魁 ， 其 致 勝 關 鍵 因 素 即 是 憑 藉 著 J o h n n y  

Wi l k i n s o n 穩 定、準 確 及 卓 越 的 罰 踢 及 落 踢 射 門 技 術 在 決 勝 時

刻 有 效 的 突 破 僵 局 、 克 敵 致 勝 （ P l a n e t  R u g b y， 2 0 0 3）。 因 為

在 兩 隊 實 力 旗 鼓 相 當 時 ， 想 要 突 破 對 方 防 守 線 達 陣 得 分 是 相

當 困 難 的 ， 比 賽 勝 負 關 鍵 往 往 是 取 決 於 罰 踢 、 落 踢 及 達 陣 後

射 門 等 得 分 方 式 成 功 的 多 寡 而 定 ， 而 其 中 又 以 罰 踢 射 門 得 分

最 常 見 且 具 代 表 性 ； 其 次 ， 本 研 究 之 比 賽 全 程 中 罰 踢 與 達 陣

2 種 得 分 方 式 僅 相 差 5 次 （ 6 . 1％ ）， 可 看 出 3 隊 在 競 賽 規 程

特 別 規 定 『 單 場 達 陣 4 次 （ 含 ） 以 上 可 獲 得 附 加 紅 利 積 分 1

分 』 的 鼓 勵 之 下 ， 眾 志 成 城 突 破 對 方 防 守 線 謀 求 達 陣 取 分 的

努 力 成 果 ， 其 間 不 僅 充 分 展 現 體 能 豐 沛 、 機 動 快 速 、 強 調 連

續 不 斷 攻 擊 及 施 壓 之 南 半 球 特 有 強 悍 球 風 以 饗 宴 觀 眾 ， 而 且

更 促 使 了 體 能 、 技 術 訓 練 及 戰 術 運 用 的 全 面 精 進 。 最 後 ， 6

場 比 賽 中 僅 有 落 踢 攻 門 2 次 的 結 果 ， 應 該 是 受 前 述 戰 略 思 維

及 球 風 影 響，但 對 照 於 1 9 9 5 年 世 界 盃 比 賽，衛 冕 的 澳 洲 隊 與

英 格 蘭 在 半 準 決 賽 遭 遇，歷 經 8 0 鏖 戰，在 最 後 關 頭 由 英 格 蘭

接 鋒 R o b e r t  A n d r e w 射 入 逆 轉 的 落 踢 射 門 ， 粉 碎 澳 洲 連 冠 之

夢 （ S c r u m  R u g b y， 2 0 0 3）。 無 獨 有 偶 2 0 0 3 年 世 界 盃 決 賽 ，

英 格 蘭 在 延 長 賽 下 半 場 比 賽 結 束 前 5 0 秒 靠 著 接 鋒 J o h n n y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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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 l k i n s o n 以 落 踢 射 門 再 一 次 粉 碎 地 主 澳 洲 隊 的 衛 冕 之 夢（ 劉

復 基，2 0 0 3）。歷 史 的 殷 鑑 不 遠，更 凸 顯 了 均 衡、嫻 熟 的 技 巧，

無 間 的 合 作 默 契 ， 以 及 在 有 機 會 得 分 之 關 鍵 狀 況 下 做 出 合

理 、 可 行 且 有 最 大 成 功 機 會 的 戰 術 決 定 ， 並 且 堅 定 、 忠 實 執

行 ， 是 成 為 攻 、 守 俱 佳 之 成 功 球 隊 須 具 備 的 必 要 條 件 。  

 

第五節 不同得分機會來源得分次數比較 

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值 列 於 表 4 - 1 1，並 示 於

圖 4 - 5。  

表 4 - 1 1  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表  

機 會 來 源  攻 防 轉 換  站 位 不 利 對 方 失 誤 對 方 犯 規  合 計  

得 分 次 數  2 0  2 5  1 8  3 8  1 0 1  

平 均 數  3 . 3  4 . 2  3 . 0  6 . 3  4 . 2  

標 準 差  2 . 1  3 . 1  2 . 5  1 . 0  2 . 5  

百 分 比  1 9 . 8 %  2 4 . 8 %  1 7 . 8 %  3 7 . 6 %  1 0 0 %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- 5  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得 分 次 數 百 分 比 統 計 圖  

20%

25%

18%

37%

攻防

轉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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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用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全 部 6 場 賽 事 中，4

種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的 得 分 次 數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結 果 呈

現 於 表 4 - 1 2。  

 

表 4 - 1 2  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得 分 次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均 方  F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和  

4 0 . 5  

1 4 8 . 3  

1 8 8 . 8  

4  

2 5  

2 9    

1 0 . 1  

5 . 9  

 

1 . 7  

 

 

* p < . 0 5    

由 表 4 - 1 2得 知 6場 賽 事 中 ，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得 分 次 數 的

變 異 數 分 析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所 得 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不 同 。 4種 不

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得 分 次 數 中，以 因 對 方 犯 規 而 獲 3 8次 得 分，佔

總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3 0 . 2 %最 多 ， 與 王 朝 仁 （ 1 9 9 9） 指 出 ， 橄 欖 球

比 賽 戰 術 運 用 方 面，通 常 在 對 方 犯 規 獲 得 罰 踢 機 會 後，以 射 門

來 獲 取 得 分 機 會，或 由 踢 球 出 界 換 取 空 間 上 的 有 利 位 置，由 握

有 爭 邊 球 的 投 控 權 的 有 利 條 件 ， 得 球 後 再 以 冒 爾 旋 轉 推 越

（ R o l l i n g  M a u l） 獲 取 得 分 機 會 ， 以 1 9 9 6年 亞 洲 盃 橄 欖 球 錦 標

賽 中 之 同 級 比 賽 為 例，此 種 方 式 達 陣 次 數 多 達 1 6次，佔 所 有 比

賽 達 陣 數 一 半 以 上（ 5 6％ ）的 研 究 相 同。所 以 在 各 層 級 球 賽 中，

節 制 犯 規 都 是 必 須 遵 奉 的 圭 臬，因 為 犯 規 往 往 導 致 球 隊 陷 於 大

量 失 分 或 極 度 被 動 的 不 利 處 境 中，尤 其 在 實 力 不 分 上 下，戰 況

膠 著 之 局 面 ， 任 何 不 必 要 的 犯 規 都 可 能 改 變 比 賽 結 果 ； 例 如

2 0 0 4年 初 備 受 矚 目 的 2 0 0 4年 歐 洲 六 國 賽 決 賽 之 英、法 交 戰，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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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法 國 在 兩 隊 交 手 之 前 保 持 全 勝 戰 績，然 英 格 蘭 挾 著 2 0 0 3年 世

界 盃 冠 軍 餘 威，在 賽 前 仍 廣 被 看 好，孰 料 甫 開 賽 英 格 蘭 即 陷 入

犯 規 麻 煩 之 中 ， 在 上 半 場 大 幅 落 後 1 8分 （ 其 中 9分 即 因 犯 規 被

法 國 以 罰 踢 攻 進 ）之 多 而 種 下 敗 因，雖 然 在 下 半 場 大 舉 反 攻 ，

最 終 仍 以 2 1： 2 4飲 恨 而 將 冠 軍 盃 拱 手 讓 出 ， 是 為 最 佳 的 寫 照

( S c r u m  r u g b y， 2 0 0 4 )。另 外 因 對 方 失 誤 而 獲 1 8次 得 分，佔 總 得

分 機 會 來 源 1 4 . 3 %雖 然 最 少 ， 然 而 站 位 不 利 之 狀 況 常 因 攻 防 轉

換 之 際 的 由 攻 轉 守，最 易 被 迫 造 成 防 守 補 位 不 及 而 站 位 不 利 ，

而 攻 防 轉 換 又 往 往 因 失 誤 而 造 成，因 為 持 球 方 的 失 誤 輕 則 交 出

控 球 權，重 則 導 致 失 分，而 未 持 球 狀 況 下 的 失 誤 更 經 常 的 逕 以

失 分 作 收。站 位 不 利、攻 防 轉 換 常 伴 隨 失 誤 而 產 生，因 此 任 何

形 式、狀 況 下 的 失 誤 均 須 盡 量 避 免，尤 其 是 非 受 迫 性 失 誤 更 可

謂 自 毀 長 城 。  

 

第六節 得分前最後一次集團控球方式比較 

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統 計 值 列 於 表 4 - 1 3，並 示

於 圖 4 - 6。  

 

表 4 - 1 3  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統 計 表  

控球方式 
勒克  

（RUCK）  

冒爾  

（MAUL）

正集團  

（SCRUM）

爭邊球  

（LINE OUT）  
合計  

得分次數 45 6 4 6 61 

平均數 7.5 1.0 0.7 1.0 3.5 

標準差 1.5 1.3 0.5 2.0 9.6 

百分比 73.8% 9.8% 6.6% 9.8%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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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圖 4 - 6  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百 分 比 統 計 圖  

 

 

 

圖 4 - 6  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次 數 百 分 比 統 計 圖  

 

為 探 討 6 場 賽 事 中 所 有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之

次 數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使 用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

差 異 比 較 ， 結 果 呈 現 於 表 4 - 1 4。  

   

表 4 - 1 4  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均 方  F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和  

1 9 7 . 1  

 4 0 . 8  

2 3 7 . 9  

3  

2 0  

2 3    

6 5 . 7  

2 . 0  

 

3 2 . 1 *  

 

 

* p < . 0 5  

由 表 4 - 1 4得 知 6場 賽 事 中 所 有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

式 之 次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具 P < . 0 5的 顯 著 性 差 異，以 杜 凱 氏 ( T u k e y ’s  

H S D )事 後 比 較 法 處 理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1 5。  

 

73%

10%

7%
10%

RUCK

MAUL

SCRUM

LINE
OU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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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5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事 後 比 較 表  

控球方式  Ruck Maul Scrum Line Ｏut

 平均數 7.5 1.0 0.7 1.0 

Ruck 7.5 --- 6.5*   6.8* 6.5* 

Mauk 1.0 -6.5* --- 0.3 0 

Scrum 0.7 -6.8* -0.3 --- -0.3 

Line Out 1.0 -6.5* 0 0.3 --- 

 

 

由 表 4 - 1 5 的 事 後 比 較 數 據 中 發 現，R u c k 與 M a u l、S c r u m

及 L i n e  O u t 等 4 種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，

而 M a u l、 S c r u m 及 L i n e  O u t  等 3 種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得 分 次 數

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以 R u c k 的

4 5 次 ， 佔 7 3 . 8 %最 多 ， 明 顯 優 於 其 他 3 種 控 球 方 式 ， 此 結 果

與 王 朝 仁 （ 1993） 探 討橄 欖 球 比 賽 兩 種 集 團 型 態 對 展 開 攻 擊

及 得 分 分 析，結 果 顯 示 在 比 賽 進 行 間 運 用 M a u l 或 R u c k 進 行

攻 擊 的 成 功 率，世 界 級 比 賽 為 R u c k 優 於 M a u l 的 研 究 結 果 相

同 。 另 對 照 於 陳 良 乾 （ 2 0 0 1） 研 究 指 出 的 R u c k 即 一 般 俗 稱

之 亂 集 團 ， 以 往 大 部 分 是 發 生 在 前 鋒 球 員 一 種 保 護 球 的 架

勢；可 得 知 在 強 力 橄 欖 球 蔚 然 成 風 之 趨 勢 下， R u c k 已 成 為 不

分 前 、 後 鋒 球 員 均 必 須 具 備 的 小 組 合 作 技 能 ， 也 銳 變 為 突 破

防 守 線 所 主 動 採 取 的 最 佳 攻 擊 策 略 及 選 擇 ， 可 以 進 行 一 波 接

著 一 波 的 直 線 攻 擊 。 因 為 R u c k 的 執 行 需 要 球 員 具 有 強 大 瞬

間 衝 刺 的 動 能 、 嫻 熟 的 技 巧 及 相 互 間 良 好 的 配 合 ， 在 體 能 條

件、技 巧 及 默 契 均 能 而 環 環 相 扣 的 狀 況 下， R u c k 形 成 向 前 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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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、衝 撞 的 威 力，可 巨 大 到 讓 守 方 心 防 崩 潰，喪 失 防 守 意 志 ，

這 也 正 是 南 半 球 澳 洲 、 紐 西 蘭 及 南 非 等 三 國 在 前 四 屆 世 界 盃

輪 流 稱 雄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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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結論與建議 
 

本章 依 據 前 述 資 料 統 計 分 析 ， 將 所 得 結 果 ， 歸 納 討 論 ，

得 到 以 下 結 論 ， 以 提 供 國 內 各 級 橄 欖 球 教 練 作 為 訓 練 、 教 學

中 實 際 應 用 與 參 考 ， 並 對 未 來 的 研 究 ， 提 出 建 議 。 本 章 共 分

為 二 節 ； 第 一 節 ： 結 論 ； 第 二 節 ： 對 未 來 研 究 及 訓 練 實 際 應

用 之 建 議 ， 分 述 如 下 ： 
 

第一節  結論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和 討 論 獲 得 結 論 如 下 ：  

一 、不同職司位置得分次數的比較 

1 0 個 不 同 職 司 位 置 選 手 得 分 具 p < . 0 5 的 顯 著 性 差 異，其

中 『 接 鋒 』 與 其 他 9 個 職 司 位 置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其 餘 職 司 位

置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二 、不同分段時間得分次數比較 

 8 個 不 同 分 段 時 間 得 分 次 數 間 未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、不同區域得分次數比較  

3 個 不 同 區 域 得 分 次 數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四、不同方式得分次數比較  

    4 種 不 同 得 分 方 式 之 中 ， 達 陣 與 落 踢 攻 門 2 種 得 分 方 式

之 次 數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罰 踢 攻 門 、 轉 換 攻 門 及 落 踢 攻 門 等 得

分 方 式 之 次 數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罰 踢 攻 門 與 達 陣 2 種 得 分 方 式

之 次 數 未 達 顯 著 差 異；得 分 次 數 多 寡 排 序 為 罰 踢 攻 門 >達 陣 >

達 陣 後 轉 換 攻 門 >落 踢 攻 門 。  

五、不同得分機會來源得分次數比較 

4 種 不 同 得 分 機 會 來 源 得 分 次 數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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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得分前最後一次集團控球方式比較 

R u c k 與 M a u l、 S c r u m 及 L i n e  O u t 等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得 分

次 數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而 M a u l、 S c r u m 及 L i n e  O u t  等 3 種

集 團 控 球 方 式 得 分 次 數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第二節  建議 

 一、未來研究方向 

   就 國 內 而 言，毋庸 與 熱 門 的 運 動 如 棒 球、籃 球 相 提 並 論，

僅 相 對 於 啟 迪 橄 欖 球 發 源 的 足 球 運 動 ， 國 內 有 關 橄 欖 球 研 究

論 述 可 用 匱 乏 來 形 容 ， 亟 待 有 心 人 士 投 入 耕 耘 ， 僭 越 的 提 出

幾 點 建 議 ， 謹 供 酌 參 ：  

（ 一 ） 對 任 何 競 技 運 動 而 言 ， 基 礎 體 能 的 扎 根 、 專 項 體 能

的 發 展 均 至 為 重 要 ， 尤 其 是 橄 欖 球 這 種 需 要 強 大 瞬

間 衝 刺 動 能 、 長 時 間 的 間 歇 快 速 奔 跑 ， 以 及 身 體 劇

烈 衝 撞 的 運 動 ， 專 項 體 能 訓 練 及 賽 後 體 能 迅 速 恢 復

處 理 的 研 發 工 作 尤 不 可 輕 忽 及 偏 廢 。  

（ 二 ） 比 賽 中 失 誤 、 犯 規 次 數 多 寡 影 響 勝 負 至 鉅 乃 眾 所 周

知 ， 倘 以 具 體 量 化 之 統 計 數 據 呈 現 會 更 具 科 學 精

神 、 參 考 價 值 及 說 服 力 。  

（ 三 ） 對 於 實 力 相 當 的 比 賽 ， 除 體 能 、 技 術 、 戰 術 外 ， 亦

應 注 意 心 理 層 面 的 因 素 ， 例 如 訓 練 疲 勞 、 倦 怠 的 心

理 調 適 ， 比 賽 時 心 理 狀 況 的 掌 握 ， 如 參 賽 者 焦 慮 、

覺 醒 水 準 的 心 理 因 素 等 等 ， 皆 為 值 得 研 究 之 課 題 。   

     

二 、實際訓練應用 

    本 研 究 所 得 結 論，在 實 際 訓 練 應 用 上，可 提 供 下 列 建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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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者 參 考 ：  

（ 一 ） 培 養 優 異 的 『 接 鋒 』 或 是 專 責 執 行 踢 球 （ 罰 、 落 踢 射

門 及 戰 術 性 踢 球 ）工 作 的 選 手 ， 乃 提 升 球 隊 戰 力 之 重

要 因 素 。  

（ 二 ） 本 研 究 中 達 陣 次 數 出 現 於 左 邊 區 域 多 於 中 間 及 右 邊 區

域 ， 亦 即 不 對 稱 比 賽 的 局 部 優 勢 較 常 在 左 邊 區 域 形

成 ， 應 與 慣 用 右 手 （ 腳 ） 之 選 手 向 左 傳 （ 踢 ） 球 較 順

暢 有 關 ， 所 以 設 法 提 升 選 手 在 往 右 方 傳 球 的 精 準 性 控

制 ， 應 是 值 得 努 力 的 方 向 。 另 外 右 邊 區 域 達 陣 後 轉 換

攻 門 成 功 的 比 率（ 4 / 7， 5 7 . 1 %）超 出 左 邊 區 域（ 4 / 1 4，

2 8 . 6 %） 甚 多 ， 可 見 慣 用 右 腳 者 在 左 邊 區 域 定 踢 射 門

成 功 機 率 高 於 右 邊 區 域 的 經 驗 法 則 有 待 再 驗 證 ， 換 言

之 ， 教 練 在 指 導 選 手 定 （ 落 ） 踢 攻 門 訓 練 工 作 之 際 ，

倘 再 以 慣 性 思 考 模 式 來 要 求 選 手 ， 是 否 合 宜 ？ 值 得 再

商 榷 。  

（ 三 ） 沒 有 良 好 的 體 能 基 礎 就 無 法 從 事 長 時 間 、 高 強 度 的 專

項 訓 練 ， 缺 乏 長 時 間 的 技 藝 淬 練 及 經 驗 累 積 ， 更 難 達

到 藝 高 人 膽 大 的 境 界 ，另 外 就 體 能 影 響 心 理 層 面 而

言 ， 沒 有 充 沛 的 體 能 ， 更 會 直 接 動 搖 求 勝 意 志 ， 在 關

鍵 時 刻 ， 可 能 就 是 影 響 戰 局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； 所 以 各 級

球 隊 在 組 訓 時 ， 均 應 在 訓 練 計 畫 內 明 確 律 定 各 訓 練 階

段 及 參 加 比 賽 之 體 能 要 求 標 準 ， 讓 參 與 訓 練 之 職 、 隊

員 均 能 建 立 經 過 體 能 測 試 ， 且 達 到 參 賽 要 求 標 準 方 能

下 場 比 賽 是 保 護 球 員 及 提 升 球 隊 戰 力 最 佳 方 法 的 共 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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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 2 0 0 3 年 南 半 球 三 國 賽 賽 程 表 

場

次  
日 期  

對 戰  

組 合  
地 點  

比 賽

結 果

觀 眾  

人 數  
備 考  

1  
2 0 0 3  

1 2 / J u l

澳 洲  

V S  

南 非  

C a p e  T o w n  

/  

S o u t h  A f r i c a

2 2  

：  

2 6  

4 8 6 7 8  

 

第 一  

循 環  

 

2  
2 0 0 3  

1 9 / J u l

紐 西 蘭

V S  

南 非  

Securicor oftus 

/  

S o u t h  A f r i c a  

5 2  

：  

1 6  

5 0 0 0 0  
第 一  

循 環  

3  
2 0 0 3  

2 6 / J u l

澳 洲  

V S  

紐 西 蘭

Telstra Stadium 

/  

A u s t r a l i a  

2 1  

：  

5 0  

8 2 0 9 6  
第 一  

循 環  

4  
2 0 0 3  

02/Aug  

澳 洲  

V S  

南 非  

Suncorp Stadium

/   

A u s t r a l i a  

2 9  

：  

9  

5 1 1 8 8  
第 二  

循 環  

5  
2 0 0 3  

09/Aug

紐 西 蘭

V S  

南 非  

C a r i s b r o o k  

/  

N e w  Z e a l a n d

1 9  

：  

1 1  

3 0 2 0 0  
第 二  

循 環  

6  
2 0 0 3  

16/Aug

紐 西 蘭

V S  

澳 洲  

E d e n  P a r k  

/  

 N e w  Z e a l a n d

2 1  

：  

1 7  

4 5 0 0 0  
第 二  

循 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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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2003年 三 國 賽 得 分 特 徵 記 錄 表  

不 同 區 域  
達 陣 位 置 左  達 陣 位 置 中  達 陣 位 置 右  

上 A B A B A B 

下 A B A B A B 

達 陣 後 攻 門 位 置 左  達 陣 後 攻 門 位 置 中  達 陣 後 攻 門 位 置 右

上 A B A B A B 

下 A B A B A B 

罰 踢 位 置 左  罰 踢 位 置 中  罰 踢 位 置 右  

上 A B A B A B 

下 B B A B A B 
落 踢 位 置 左  落 踢 位 置 中  落 踢 位 置 右  
上 A B A B A B 

下 B B A B A B 
不 同 職 司 位 置  

支 柱  鉤 球 員  瞄 鎖  側 翼 前 鋒  NO.8 

上 A B A B A B A B A B 

下 A B A B A B A B A B 

傳 鋒  接 鋒  正 鋒  翼 鋒  殿 鋒  

上 A B A B A B A B A B 

下 A B A B A B A B A B 
不 同 分 段 時 間  

1-10min 11-20min 21-30min 31-40min 

上 A B A B A B A B 

41-50min 51-60min 61-70min 71-80min 

下 A B A B A B A B 
不 同 方 式  

達 陣  達 陣 後 射 門  罰 踢 射 門  落 踢 射 門  

上 A B A B A B A B 

下 A B A  B A  B A  B 
不 同 機 會 來 源  

攻 防 轉 換 反 攻  對 方 站 位 不 利 對 方 失 誤  對 方 犯 規  

上 A B A B A B A B 

下 A B A B A  B A  B 
得 分 前 最 後 一 次 集 團 控 球 方 式  

RUCK MAUL 正 集 團  爭 邊 球  

上 A B A B A B A B 

下 A  B A  B A  B A  B 
隊 名 (得 分 )： A        
隊 名 (得 分 )： B 比 賽 日 期 ：         比 賽 地 點 ：  




